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仁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

被      告  樹橋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李欣龍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石猛律師

            林楷律師

被      告  陳坤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廷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11076號、111年度偵字第13898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甲○○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三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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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樹橋企業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甲○○被訴竊佔部分免訴。

　　事　實

甲○○為屏東縣○○鄉○○段000地號旁未登錄土地（下稱本案

土地）之占有人（所涉竊佔部分，由本院另為免訴諭知如後），

乙○○、丙○○為樹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樹橋公司）之受僱

人，梁善文（已歿，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則為樹橋公

司於民國110年間之代表人，且樹橋公司、乙○○、丙○○、梁

善文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甲○○因其所居住坐

落在本案土地之門牌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房屋（下

稱本案房屋）鄰近東港溪，為填高堤防以防淹水，遂透過不知情

之友人戊○○輾轉與梁善文接洽，因而知悉梁善文係以廢棄物作

為堤防工程材料，詎其明知自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竟基於提供

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與梁善文談妥以一般事業廢棄物

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提供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

物。梁善文即基於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指示乙○○駕駛挖土

機將樹橋公司原放置在屏東縣○○鄉○○路000○0號廠區（下稱

鹽埔廠區）內，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裝載至丙○

○所駕駛營業貨運曳引車，再由丙○○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

倒，而乙○○、丙○○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

得清除、處理廢棄物，仍基於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

意聯絡，依梁善文前揭指示，先後於110年3月10日某時、同年月

11日某時由乙○○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將前開廢棄物裝載

至丙○○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

00-00號營業半拖車（下合稱甲車），再由丙○○駕駛甲車將之

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與其等間具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犯意

聯絡之身分不詳成年人在本案土地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將上開

廢棄物堆置、掩埋在本案土地，以此方式非法清理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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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梁善文於警詢中之證述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

據：一、死亡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款明定。經

查，證人梁善文前於警詢時證稱與本案待證事實相關之內

容，惟其業於本院審理前即110年11月3日死亡，此無法直接

審理之原因已無可回復，故無從再取得其相同內容之證言。

且查證人梁善文於110年9月22日及同年月23日警詢之證述，

均採一問一答方式，內容並無斷章取義或無故增刪之處，且

為證人梁善文確認無訛後簽名，佐以證人梁善文為上開陳述

時，距離本案案發時間較近，除記憶較為清晰之外，亦無充

裕時間權衡其證述之利害得失，復較無受他人干預之可能，

是以證人梁善文接受警詢時之客觀外部狀況觀察，應有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其證述內容為證明被告甲○○、乙○○、丙

○○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前揭規定，應認證人梁善文於

警詢時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除上述外，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甲○○、乙○○、丙○○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或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

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或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

結前，當事人及辯護人均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就此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視為同意有證據能力，

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

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

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第1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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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乙○○、丙○○均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理

廢棄物之犯行，被告甲○○辯稱：因為我居住在本案土地

上，每年下雨的時候都會淹水，所以本案案發當時我透過友

人戊○○介紹找到梁善文來填土，梁善文有給我名片說他是

合法的填土廠商。我也不知道梁善文何時動工，施作過程我

也沒有去看，因為當時我姊姊鍾李廷嬌過世，所以我到姊姊

家中幫忙，只有晚上回來睡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

院卷二第227頁）；被告乙○○辯稱：我是依老闆梁善文指

示，開挖土機將廢棄物裝到車上，再交給被告丙○○，梁善

文跟我說這沒有違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本院卷

二第235頁）；被告丙○○辯稱：我是被告樹橋公司的員

工，負責駕駛貨運曳引車，本案是老闆梁善文說要挖土方載

去回填，我不知道那是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0頁，本

院卷二第237頁）。經查：

㈠、被告甲○○為本案土地之占有人，被告乙○○、丙○○為樹

橋公司之受僱人，被告梁善文則為樹橋公司於110年間之代

表人，且樹橋公司、乙○○、丙○○、梁善文均未領有廢棄

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等節，為被告甲○○、乙○○、丙○

○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本院卷二第229頁），

亦經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他字465卷二第213

頁），且有被告樹橋公司歷史登記資料、109年公司登記資

料（見本院卷二第275至278頁）、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11

1年7月4日屏潮地二字第11130570500號函（見偵字11076卷

第313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5月1日屏環廢字第

11331993800號函暨檢附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見本院卷

一第309至319頁）存卷可稽。又鹽埔廠區內堆置含有廢塑膠

混合物之廢棄物，經梁善文指示，先由被告乙○○先後於11

0年3月10日某時、同年月11日某時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

機，將前開廢棄物裝載至被告丙○○所駕駛甲車，再由被告

丙○○駕駛甲車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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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將上開廢棄物堆置、掩埋在本

案土地等情，亦經被告丙○○供承不諱（見警卷第365頁，

本院卷一第80頁），且為被告乙○○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

第79至80頁），核與證人即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駐警

丁○○於本院審理中具結所證（見本院卷二第23至24、35

頁）大致相符，復有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

（見他字829卷第141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測量

圖（見警卷第87頁）、鹽埔廠區110年2月3日、同年月26

日、同年3月4日之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13至229

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1月6日勘驗筆錄暨

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41至267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

護局110年3月4日廢棄物稽查紀錄、照片、職務報告（見偵

字11076卷第183至191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111

年7月8日水七管字第11102106680號函暨檢附110年3月11日

查獲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97至305頁）、內政部警

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偵辦廢棄物清理法

案件現場監視器影像擷圖（見偵字11076卷第423至424、435

至437、449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押筆錄、扣

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103至109頁）在卷可佐，復有扣案

灰色挖土機1臺可證，是上開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被告乙○○自鹽埔廠區操作挖土機裝載至甲車，再由被告丙

○○駕駛甲車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人在現

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堆置、掩埋之物，均屬一般事業廢棄

物，應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之：

 1、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㈠、一般廢棄物：

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

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㈡、事業廢棄物：1、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

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2、一般事

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從

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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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廢棄

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鹽埔廠區內大量露天堆置之廢棄物均是從地底下挖出，研判

已掩埋甚久並含有腐植土之「廢塑膠類混合物」，並未包含

營建工程附帶產生之其他種類事業廢棄物，又該「廢塑膠類

混合物」嚴重髒污並夾雜大量地底挖出之黑灰色腐植土等

節，參之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2月3日職務報告（見

偵字11076卷第207至211頁）即明，又本案土地經屏東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於111年1月3日至現場稽查，以挖土機開挖，

開挖點有廢塑膠混合物、廢布、廢輪胎、消防水管等情，則

有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1月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

開挖點位置空照圖、現場照片（見他字829卷第149至217

頁）存卷可參，是被告乙○○自鹽埔廠區操作挖土機裝載至

甲車，再由被告丙○○駕駛甲車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

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堆置、掩埋之物，

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要屬無疑。

 3、又廢棄物清理法所謂之「清除」，係指廢棄物之收集、運輸

行為；另所謂「處理」，就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則分

別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3款規定：「㈠

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

化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變更其物理、

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中和、減量、減積、去

毒、無害化或安定之行為。㈡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

安定掩埋、衛生掩埋、封閉掩埋或海洋棄置之行為。㈢再利

用：指將一般廢棄物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

㈣能源回收：指一般廢棄物具有生質能、直接利用或經處理

產生能源特性，供進行再生能源利用之行為」、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與設施標準第2條第3款規定：「㈠中間處

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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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

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㈡

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

業廢棄物之行為。㈢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

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

者」等規定，指行為人就廢棄物為前開規定所例示之中間處

理、最終處置、再利用、能源回收等行為。經查，被告乙○

○、丙○○依梁善文指示，由被告乙○○在本案土地上操作

挖土機裝載前揭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被告

丙○○所駕駛甲車後，再由被告丙○○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

傾倒，核屬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清除」行為。另身分不

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掩埋上開廢棄物，揆諸上

開說明，則屬對廢棄物所為之最終處置，已該當廢棄物清理

法所規範之「處理」行為。是以，被告乙○○、丙○○與梁

善文本應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上

開廢棄物，然其等與被告樹橋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文件，即逕為前開清除、處理行為，自已該當廢棄

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客觀要件。

㈢、被告乙○○、丙○○主觀上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

之犯意聯絡：

 1、被告乙○○於警詢時供承：我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的地

方之所以有大量廢棄物，就我所知是從臺中清運過來的，裡

面有廢塑膠、廢木板、磚塊，混凝土塊等，梁善文指示我要

將這些垃圾集中處理等語（見他字465卷一第209至210

頁），被告丙○○則於警詢時供承：警方於110年3月11日在

本案土地上拍攝的蒐證照片，該處堆置的土與含有廢塑膠袋

的垃圾，都是我從鹽埔廠區載運來的等語（見偵字11076卷

第393頁），此有110年3月11日現場蒐證照片（見警卷第153

至161頁）存卷可佐，足認被告乙○○、丙○○均知悉其等

依梁善文指示自鹽埔廠區載運至本案土地之內容均係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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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又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有問梁善文關於被

告樹橋公司的業務內容是否有違法，梁善文跟我說沒有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稱：我沒有問過梁

善文有沒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7

頁），可知被告乙○○、丙○○對於被告樹橋公司是否有廢

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從未實際查證，衡以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發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

件之條件甚嚴，取得非易，且合法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文件之業者均登記在案，僅需向地方主管機關查詢，即

可輕易獲悉有無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許可文件之資訊，然被

告乙○○、丙○○均未為之，顯非合理，是倘非被告乙○

○、丙○○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實

無不予查證即甘冒違法風險，逕依梁善文指示行事之可能。

 2、被告丙○○雖於本院審理時改稱其僅是依梁善文指示載運土

方至本案土地傾倒，主觀上對於其所載運內容為廢棄物並不

知情等語，然觀諸鹽埔廠區110年2月3日、同年月26日、同

年3月4日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13至231頁），可見

該處地面上堆置大量帶有砂石之廢塑膠混合物，幾無土石，

客觀上顯無誤認為土方之可能，遑論被告丙○○更於偵訊時

供稱：我於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從鹽埔廠區載的東西

就如環保局110年2月3日、同年月6日、同年3月4日拍攝的廢

棄物照片，塑膠類的廢棄物都有等語（見偵字11076卷第468

頁），更彰被告丙○○主觀上對於其駕駛甲車所載運之物並

非土方，而係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乙節，知

之甚詳，是其此部分辯解顯為事後卸責之詞，要難憑信。

 3、是以，被告乙○○、丙○○主觀上具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

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已甚明灼。

㈣、被告甲○○有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客觀行為，且具主

觀犯意：

 1、證人即被告甲○○友人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被告甲○

○跟我說本案房屋前面的地容易淹水，希望找人來填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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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去找領有環保相關執照的己○○，己○○再去介紹梁善

文給被告甲○○，我們4人有一起去過本案土地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46、48至51頁），證人己○○亦於本院審理時結

證：當時戊○○問我有沒有認識合法的填土廠商，所以我才

介紹梁善文給戊○○，後來我有帶梁善文去本案土地與被告

甲○○碰面，讓被告甲○○跟梁善文商談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54至55頁），佐以被告甲○○亦於偵訊時自承：我有找梁

善文來施作本案土地之填土工程，他在110年3月間動工等語

（見警卷第17至18頁），可知被告甲○○確有透過戊○○輾

轉與梁善文接洽本案土地之堤防工程，又證人梁善文於警詢

時證稱：被告甲○○找我，跟我說本案土地現場都是他處

理，請我出1車垃圾給他回填土地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1

6頁），堪認被告甲○○與梁善文接洽本案土地之堤防工程

後，知悉梁善文係以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仍允以提供

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物，是被告甲○○確有提

供土地給梁善文非法回填、堆置廢棄物之客觀行為，且具主

觀犯意無疑。

 2、觀諸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之本案房屋調查成果照片

（見本院卷一第219頁），可見本案房屋內家具齊全，且有

晾曬衣物、毛巾之情形，實與被告甲○○於警詢時供稱：我

居住在本案土地上，本案房屋則是我自住使用等語（見警卷

第15至16頁）相合，可知被告甲○○實際居住在本案土地上

之本案房屋內。又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們

從外面要進入本案土地上堆置廢棄物的地方，會先經過一個

鐵門，而堆置廢棄物的地方只有這一條聯外道路，就是民眾

因務農需求所自己開設的土路，該條道路可以通到被告甲○

○所居住本案房屋，我當時從那條路進去就看到廢棄物堆置

在本案土地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37、40頁），此有現

場照片（見他字829卷第127至129頁）可資佐證，堪信本案

土地上堆置廢棄物處僅有1聯外道路，且行經該聯外道路之

人肉眼可見本案土地上堆置之廢棄物，是廢棄物回填、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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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土地，應為實際居住在該處之被告甲○○所知悉，其

辯稱其不知悉梁善文以廢棄物回填、堆置在本案土地等詞，

顯有悖於常情，並無可信。

 3、被告甲○○雖於本院審理時改稱：110年3月10日前1至2天我

就待在姊姊家中沒有回本案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3至2

34頁），並以其胞姊鍾李廷嬌之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二第27

9頁）為證，固可認定被告甲○○之胞姊確於110年3月10日

逝世，然被告甲○○此前從未執此為辯，其突於本院審理時

始辯稱前詞，實屬可疑，非可逕信。況被告甲○○係與梁善

文談妥以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梁善文始指示被告

丙○○、乙○○自鹽埔廠區載運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回填、堆

置等節，已據認定如前，是無論被告甲○○於110年3月10日

前後有無在本案土地上見聞被告乙○○、丙○○與梁善文非

法清理廢棄物之經過，均無礙前開認定，是被告甲○○此部

分所辯亦不足採信。

 4、被告甲○○之辯護人雖以證人梁善文於警詢中證述前後矛

盾，且與客觀事證不符，認證人梁善文指證被告甲○○要求

其以垃圾回填本案土地之證述內容不足採信等詞為辯，然：

　　證人梁善文前於110年9月22日警詢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甲

○○，跟我有接觸的人是己○○，被告甲○○只有跟我說要

買泥土墊高防淹水，但是沒有談成，110年3月10日、同年月

11日指示聯結車駕駛到本案土地上的人不是我等語（見警卷

第7至12頁），嗣於同年月23日警詢時證稱：己○○介紹被

告甲○○給我認識，被告甲○○於110年3月間找我去本案土

地，說請我出1車垃圾給他回填土地，但是110年3月10日、

同年月11日在本案土地上回填廢棄物的人不是我，而是身分

不詳、綽號「肉雞（瑞峰）」之人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

11至219頁），固可見證人梁善文就其是否認識被告甲○

○、有無在本案土地上堆置廢棄物等節，所證前後相齟，然

以梁善文本身亦為涉案共犯之一，其為脫免自身刑責，本有

隨偵查進度揭露證據資料多寡而更易其陳述內容之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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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初次警詢筆錄全盤否認與被告甲○○接洽清理廢棄物事

宜，嗣經警方提示本案證據資料後改變其證述內容，亦符常

情，況證人梁善文證述被告甲○○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內

容，已有前開證人丁○○之證述、被告甲○○不利於己之供

述與現場照片等證據補強，堪信證人梁善文此部分所證並非

虛構，是被告甲○○之辯護人此之所辯，礙難採取。

 5、其餘證據不足採為被告甲○○有利認定之理由：

⑴、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被告甲○○跟我說要找人幫

忙填土，我就去問己○○，己○○將梁善文的聯絡方式給我

時，有跟我說梁善文是填土的合法廠商，後來我帶梁善文過

去給被告甲○○認識的時候也有聽到他們說梁善文是合法的

廠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49頁），以及證人己○○於本

院審理時結證：梁善文確實是合法的土資場，我是因此才將

梁善文介紹給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頁），固足認定

被告甲○○與梁善文接洽之動機為被告甲○○有填高堤防以

防淹水之需求，然證人戊○○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聽到

證人梁善文是合法的廠商後，想說他們已經認識，所以我就

走了，我沒有跟梁善文討論填土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51至52頁），證人己○○則證稱：我跟梁善文去找被告甲○

○時，只有被告甲○○跟梁善文談，他們要填什麼地方或是

要做什麼事情，因為全程都是用客家話交談，我聽不懂，所

以並不知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5頁），可見證人戊○○、

己○○並未實際參與被告甲○○與梁善文間商談有關本案土

地之堤防施作工程內容，是證人戊○○、己○○前開證述，

猶不足為被告甲○○有利之認定。

⑵、證人梁善文雖於警詢時證稱：被告甲○○找我幫他做工程，

我一直拒絕他，後來也沒有接他的工程等語（見警卷第11

頁），然與其事後證稱：被告甲○○有於110年3月間找我，

要我出1車垃圾給他去本案土地回填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

216頁），已有矛盾，復與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所供：

梁善文確實有答應要幫我承作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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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未合，益見證人梁善文初於警詢時證稱其拒絕被告甲○

○委託施作工程等詞，難以採信。

 6、被告甲○○之辯護人另以梁善文曾以本案相同模式，向其他

土地所有權人誆稱可合法填土，而其餘土地所有權人均經檢

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等詞（見本院卷二第242頁）為辯，然其

此部分所辯並無證據資料佐實，況其餘提供土地給梁善文堆

置廢棄物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提供土

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仍應視該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知悉梁善

文非法在其土地上堆置廢棄物，以為個案判斷，而被告甲○

○實際居住在本案土地上，經與梁善文談妥以一般事業廢棄

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後，將本案土地提供梁善文回填、

堆置廢棄物等情，已據認定如前，被告甲○○涉案情節顯與

辯護人所稱其餘提供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不同，無從比附援

引。

㈤、被告甲○○、乙○○、丙○○並無欠缺違法性認識之情形：

 1、刑法第16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

情節得減輕其刑，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

者，得免除其刑；而究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其刑

者，係以行為人欠缺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且其自信在客觀

上有正當理由，依一般觀念，通常人不免有此誤認而信為正

當，亦即其欠缺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

始足當之，如其欠缺未達於此程度，其可非難性係低於通

常，則僅得減輕其刑（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658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如何判斷欠缺違法性認識是否可加以避免，

即應參酌行為人之社會地位及其個人能力，在可期待行為人

運用其認識能力與法律倫理價值思維之範圍內，視其是否能

意識到其行為之不法，且行為人對於其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

所懷疑時，行為人即負有查詢義務，不可恣意判斷主張。　

 2、經查，被告甲○○、乙○○、丙○○於本案案發時均已為成

年人，且分別具有二、三專畢業、小學畢業、高職畢業之智

識程度等節，有被告甲○○、乙○○、丙○○之戶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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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存卷可考，且被告乙○○於本院

審理時供稱：我在樹橋公司內擔任駕駛操作挖土機，任職約

1年左右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於警詢

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從10年前就開始從事營業貨運曳引車

駕駛工作，更早之前曾在環保工程領域的公司上班等語（見

保七卷第362頁），堪認被告甲○○、乙○○、丙○○均係

具有相當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之人，依其等智識程度與社會

經驗，當能理解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逕行提供土地給他人

堆置廢棄物，且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逕行清

除、處理廢棄物，均有違法之虞等情。然被告甲○○於警詢

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梁善文有給我名片說他是賣土方的，名

片上有寫到填土工程，但名片在搬家過程中已經丟掉了，梁

善文在本案土地上施作工程時我也沒去看，我也不曾向梁善

文詢問關於廢棄物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院卷

二第227、232至233頁，警卷第17頁），被告乙○○於本院

審理時供稱：我沒有看過被告樹橋公司的廢棄物清除許可

證，也沒有要求梁善文給我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5

頁），被告丙○○則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承：我沒有廢棄

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也不曾參加環保實務的講習，梁善文說

鹽埔廠區內的土方要送，就請挖土機的駕駛挖土，裡面摻雜

一些垃圾載到本案土地上回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7頁，

保七卷一第365頁），在在顯示被告甲○○、乙○○、丙○

○單憑梁善文片面之詞即逕為前開行為，而被告甲○○、乙

○○、丙○○顯然仍有循適法途徑之可能，諸如被告甲○○

得在本案土地現場查核梁善文之用以施作堤防工程之內容，

被告乙○○、丙○○則可查證梁善文、樹橋公司是否領有廢

棄物清除處機構許可文件，詎其等並未為之，逕實行前開行

為，揆諸上開說明，被告甲○○、乙○○、丙○○並無不可

避免而欠缺違法性認識之情形。

㈥、綜合以上，被告甲○○、乙○○、丙○○所辯前詞均僅為事

後脫免罪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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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

清理廢棄物罪，被告乙○○、丙○○所為，則係犯廢棄物清

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㈡、被告乙○○、丙○○為被告樹橋公司之受僱人，梁善文則為

被告樹橋公司之代表人，而梁善文以被告樹橋公司代表人身

分，指示被告乙○○、丙○○實行事實欄所載非法清理廢棄

物之工作內容，被告乙○○、丙○○遂依梁善文指示實行事

實欄所載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均屬因執行業務而犯廢棄

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故對被告樹橋公司亦應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所規定之

罰金刑。

㈢、「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

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

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

型，而以實質一罪評價。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

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

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

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

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多次實行之性質是本罪

之成立，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複數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6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乙○

○、丙○○就事實欄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行為主體均

相同，復係基於梁善文指示所為，且其等於110年3月10日、

同年月11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時間間隔僅有1日，更以

相同手法非法清理廢棄物。綜上各情，堪認被告乙○○、丙

○○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具有反覆實施性質，揆諸上開說

明，縱被告乙○○、丙○○在客觀上有多次非法清理廢棄物

之舉措，仍應評價認係包括一罪之集合犯，而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乙○○、丙○○與梁善文、操作灰色挖土機之身分不詳

之人就前開所犯，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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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條規定，均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甲○○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3

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06年度聲字第926號裁定合併定應執行

有期徒刑5月確定，經於106年10月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

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1至22

頁）在卷可稽，是被告甲○○於106年10月5日易科罰金視為

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為累犯。惟審酌被告甲○○本案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

罪，與公訴意旨所指前揭構成累犯之案件，二者罪質相異，

難認有內在關聯性，尚難遽論被告甲○○就本案所犯具有特

別惡性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若予加重其刑，實有罪刑不相

當之虞，爰不予加重其刑。

㈥、爰以各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乙○○、丙

○○本案所犯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均造成危害，所為非

屬可取；且被告甲○○、乙○○、丙○○始終未可正視所

犯，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甲○○前有竊盜、公共危險等案

件前科，被告丙○○前有詐欺之案件前科，被告乙○○則前

無前科紀錄等節，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

本院卷一第19至29頁）為參，可見被告甲○○、丙○○素行

非佳，被告乙○○則素行良好；並審酌本案土地業經經濟部

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完成綠美化植栽工程，並鋪設柏油路

面，然原所堆置之廢棄物尚未完全清理，經屏東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承辦人員聯繫被告樹橋公司補提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

審，然未獲回應等節，有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12月2

9日屏環廢字第11236297500號函（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0

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

（見本院卷一第267頁）為參，可見被告甲○○、乙○○、

丙○○本案犯行所造成環境損害並未完全修復，無從為其等

有利之量刑認定；另酌以被告甲○○提供本案土地給梁善文

堆置廢棄物，乃梁善文遂行其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所不可或

缺，相較被告乙○○、丙○○僅係梁善文指示清除、處理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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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被告甲○○之犯罪情節更為重大，兼衡酌被告甲○○

自陳其上尉退伍，目前以經銷農作物為業，無需其扶養之親

屬等語，被告乙○○自述其小學畢業，現無工作收入等語，

被告丙○○陳明其國中畢業，從事運輸業，且育有3名未成

年子女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見本

院卷二第240頁），分別對被告甲○○、乙○○、丙○○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對被告樹橋公司科處如主文所示之罰

金刑。

㈦、被告乙○○、丙○○於本案偵審過程中始終諉辭卸責，尚難

認其等主觀上已有深切悔悟之心，本院認有令被告乙○○、

丙○○實際接受刑罰執行，以達刑法預防、教化目的之必

要，故本院對其等宣告之刑，非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不予

宣告緩刑，附此說明。　　　

三、沒收部分

㈠、證人梁善文雖於警詢時證稱：我出垃圾給被告甲○○回填本

案土地，他1車收我新臺幣（下同）4,000元等語（見警卷第

216頁），然觀被告樹橋公司之屏東縣農會帳戶於110年3月1

日起至同年月31日間並無相對應金流支出等節，參之被告樹

橋公司之屏東縣農會存摺照片（見他字465卷二第265至269

頁）即明，自難認被告甲○○確有收受梁善文所交付之4,00

0元。另依卷內證據資料，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甲○○、乙○

○、丙○○有獲取任何犯罪所得，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

㈡、公訴意旨固聲請沒收扣案灰色挖土機1臺等語，然查警方於1

10年3月10日在本案土地上查扣灰色挖土機1臺乙節，有經濟

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九如查扣機具保管場機具設施進場資料

卡（見警卷第101頁）、灰色挖土機外觀照片（見警卷第79

至83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見

警卷第107頁）為參，固可認定，惟本院考量挖土機之價值

不菲，復無證據顯示為專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是此被告丙

○○、乙○○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認以不宣告沒收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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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其餘扣案物，則無證據證明與被告甲○○、樹橋公司、乙○

○、丙○○本案犯行具有關聯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乙、免訴部分（即被告甲○○被訴竊佔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

竊佔之犯意，自110年3月間前至108年間某時起，占用本案

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共809.68平方公尺，

嗣於110年3月11日9時許為警查獲始悉上情，因認被告甲○

○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等語。

二、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

條第2款定有明文。又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

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

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於修正後刑法施行

後，本應適用同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

較，惟因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另定有：「於中華民國94年1

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

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

定」，顯為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

用，先予敘明。查被告行為後（被告至遲於87年間已占有公

訴意旨所指本案土地遭占用之範圍，詳後述），刑法第80

條、第83條追訴權時效期間及時效停止規定，亦於94年2月2

日修正公布，並自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而刑法第320條第2

項法定刑有期徒刑部分，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修正

前刑法第80條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

滅：一、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20年。

二、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者，10年。三、1年以上3年

未滿有期徒刑者，5年。四、1年未滿有期徒刑者，3年。

五、拘役或罰金者，1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

但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

算」。修正後刑法第80條則規定：「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

未起訴而消滅：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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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期徒刑之罪者，30年。二、犯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

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20年。三、犯最重本刑為1年以上3年

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10年。四、犯最重本刑為1年未滿有

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者，5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

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

算」。即修正後刑法第80條追訴權時效期間較長，並未較有

利於被告甲○○，故本案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追訴權時

效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10年。

三、又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

之繼續占用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種占有繼續

之狀態，如在時間上並無中斷，或空間上無擴大範圍，其追

訴權時效亦不應重新起算。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嫌，無

非係以被告甲○○於警詢、偵查時之供述，證人梁善文於警

詢時之證述，證人丁○○、戊○○、己○○、乙○○、丙○

○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臺灣糖業公司屏東區

處屏東資產課106年地租繳款通知單、現場照片、屏東潮州

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照圖、現場位置

圖、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12月13日勘驗筆錄暨照片、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警員偵查報告等

件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甲○○固坦言占用本案土地，惟堅決否認有何竊佔

之犯行，辯稱：我父親從70幾年的時候就開始在本案土地上

耕作，後來他80幾年間過世後，就換我一直在該處耕種到現

在，本案房屋也是我父親當時蓋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

頁，本院卷二第232頁）。經查：

㈠、本案土地非被告甲○○所有，且其上如附圖編號（A）、

（B）所示區域為被告甲○○占有使用等節，為被告甲○○

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230頁），核與證人丁○○於本院審

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35頁）大抵相符，復有屏東潮州

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見他字829卷第141頁）、屏東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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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潮州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4日函（見偵字11076卷第313

頁）存卷可查，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案土地上的工寮就是本案

房屋，也是我向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申請補償金的範

圍，平常都是我在使用，本案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

（B）所示區域用來種植檳榔與香蕉。本案房屋是我父親蓋

的，十幾年前台灣糖業公司（下稱台糖公司）說本案房屋在

他們的土地上，我就有向台糖公司承租並繳納租金，大約承

租了10幾年，租金也繳了10幾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0至2

31頁），有台糖公司106年地租繳款通知書（見偵字11076卷

第329頁）存卷可佐，可知被告甲○○上開所供，並非虛

構。另本案房屋經被告甲○○於92年1月6日申請編釘門牌，

嗣於本案案發後將之拆除，返還本案土地給經濟部水利署第

七河川分署等節，有屏東○○○○○○○○112年7月31日屏

潮字第11230236700號函暨檢附編釘門牌申請書（見本院卷

一第135至137頁）、本案房屋拆除後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

6卷第481至483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113年1月1

1日水七產字第11350001660號函暨檢附建築改良物調查估價

表及調查成果照片、農林作物調查估價表及調查成果照片

（見本院卷一第207、211至227、229至237頁）可稽，堪信

被告甲○○至遲於92年1月6日即已實際使用本案房屋而占有

本案土地，並於本案案發後，拆除本案房屋而未再占有本案

土地。

㈢、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案房屋位在本案土地

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的北方；我從87年10月

6日開始擔任巡查員，從87年到110年間我有巡過本案土地，

依照本案土地98年間的航照圖可以看出土地上有種植高莖作

物，從98年到110年3月間我們不定時到本案土地巡邏，並沒

有發現異狀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38頁），可見證人丁○

○於本案遭查獲之110年3月11日前，屢次巡查均未見本案土

地有何異狀，且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被告甲○○有拋棄占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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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土地後再重行占有之情形，足認被告甲○○自92年1月6日

起至被告甲○○於本案案發後拆除本案房屋、將本案土地返

還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之日止，均持續占有本案土地

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

㈣、本案經警方於110年3月11日查獲後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

署，嗣由檢察官於110年11月15日起實施偵查後，於112年2

月14日提起公訴，再於112年3月15日繫屬本院等情，有屏東

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暨其上收文戳章（見

偵字11076卷第3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3月13日屏

檢錦厚110偵11076、111偵13898字第1129010014號函暨其上

收文戳章（見本院卷一第3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見本院卷一第23頁）存卷可考，然揆諸前開說明，被

告甲○○占有公訴意旨所指本案土地如附圖編號（A）、

（B）所示區域之犯行，至遲應自92年1月6日起算10年之追

訴權時效，約於102年1月5日時效屆滿，惟偵查機關並未於

上開期間對被告占用本案土地之犯行有追訴之行為，則本案

被告竊佔犯行應已於102年1月5日追訴權時效完成，又公訴

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應與被告甲○○前開所犯分論併

罰，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規定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2條第2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施怡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錢毓華

　　　　　　　　　　　　　　　　　　法　官　張雅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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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盧姝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

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

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

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附圖：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紙。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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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仁虔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
被      告  樹橋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欣龍


代  理  人  林石猛律師
            林楷律師
被      告  陳坤山




            黃廷任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1076號、111年度偵字第138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三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樹橋企業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甲○○被訴竊佔部分免訴。
　　事　實
甲○○為屏東縣○○鄉○○段000地號旁未登錄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之占有人（所涉竊佔部分，由本院另為免訴諭知如後），乙○○、丙○○為樹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樹橋公司）之受僱人，梁善文（已歿，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則為樹橋公司於民國110年間之代表人，且樹橋公司、乙○○、丙○○、梁善文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甲○○因其所居住坐落在本案土地之門牌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房屋（下稱本案房屋）鄰近東港溪，為填高堤防以防淹水，遂透過不知情之友人戊○○輾轉與梁善文接洽，因而知悉梁善文係以廢棄物作為堤防工程材料，詎其明知自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竟基於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與梁善文談妥以一般事業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提供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物。梁善文即基於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指示乙○○駕駛挖土機將樹橋公司原放置在屏東縣○○鄉○○路000○0號廠區（下稱鹽埔廠區）內，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裝載至丙○○所駕駛營業貨運曳引車，再由丙○○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而乙○○、丙○○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清除、處理廢棄物，仍基於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依梁善文前揭指示，先後於110年3月10日某時、同年月11日某時由乙○○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將前開廢棄物裝載至丙○○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號營業半拖車（下合稱甲車），再由丙○○駕駛甲車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與其等間具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犯意聯絡之身分不詳成年人在本案土地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將上開廢棄物堆置、掩埋在本案土地，以此方式非法清理廢棄物。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梁善文於警詢中之證述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死亡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款明定。經查，證人梁善文前於警詢時證稱與本案待證事實相關之內容，惟其業於本院審理前即110年11月3日死亡，此無法直接審理之原因已無可回復，故無從再取得其相同內容之證言。且查證人梁善文於110年9月22日及同年月23日警詢之證述，均採一問一答方式，內容並無斷章取義或無故增刪之處，且為證人梁善文確認無訛後簽名，佐以證人梁善文為上開陳述時，距離本案案發時間較近，除記憶較為清晰之外，亦無充裕時間權衡其證述之利害得失，復較無受他人干預之可能，是以證人梁善文接受警詢時之客觀外部狀況觀察，應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證述內容為證明被告甲○○、乙○○、丙○○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前揭規定，應認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除上述外，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甲○○、乙○○、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或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或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及辯護人均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就此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視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乙○○、丙○○均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被告甲○○辯稱：因為我居住在本案土地上，每年下雨的時候都會淹水，所以本案案發當時我透過友人戊○○介紹找到梁善文來填土，梁善文有給我名片說他是合法的填土廠商。我也不知道梁善文何時動工，施作過程我也沒有去看，因為當時我姊姊鍾李廷嬌過世，所以我到姊姊家中幫忙，只有晚上回來睡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院卷二第227頁）；被告乙○○辯稱：我是依老闆梁善文指示，開挖土機將廢棄物裝到車上，再交給被告丙○○，梁善文跟我說這沒有違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辯稱：我是被告樹橋公司的員工，負責駕駛貨運曳引車，本案是老闆梁善文說要挖土方載去回填，我不知道那是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0頁，本院卷二第237頁）。經查：
㈠、被告甲○○為本案土地之占有人，被告乙○○、丙○○為樹橋公司之受僱人，被告梁善文則為樹橋公司於110年間之代表人，且樹橋公司、乙○○、丙○○、梁善文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等節，為被告甲○○、乙○○、丙○○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本院卷二第229頁），亦經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他字465卷二第213頁），且有被告樹橋公司歷史登記資料、109年公司登記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75至278頁）、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4日屏潮地二字第11130570500號函（見偵字11076卷第313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5月1日屏環廢字第11331993800號函暨檢附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見本院卷一第309至319頁）存卷可稽。又鹽埔廠區內堆置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廢棄物，經梁善文指示，先由被告乙○○先後於110年3月10日某時、同年月11日某時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將前開廢棄物裝載至被告丙○○所駕駛甲車，再由被告丙○○駕駛甲車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將上開廢棄物堆置、掩埋在本案土地等情，亦經被告丙○○供承不諱（見警卷第365頁，本院卷一第80頁），且為被告乙○○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核與證人即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駐警丁○○於本院審理中具結所證（見本院卷二第23至24、35頁）大致相符，復有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他字829卷第141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測量圖（見警卷第87頁）、鹽埔廠區110年2月3日、同年月26日、同年3月4日之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13至229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1月6日勘驗筆錄暨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41至267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3月4日廢棄物稽查紀錄、照片、職務報告（見偵字11076卷第183至191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111年7月8日水七管字第11102106680號函暨檢附110年3月11日查獲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97至305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偵辦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現場監視器影像擷圖（見偵字11076卷第423至424、435至437、449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103至109頁）在卷可佐，復有扣案灰色挖土機1臺可證，是上開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被告乙○○自鹽埔廠區操作挖土機裝載至甲車，再由被告丙○○駕駛甲車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堆置、掩埋之物，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應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之：
 1、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㈠、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㈡、事業廢棄物：1、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2、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鹽埔廠區內大量露天堆置之廢棄物均是從地底下挖出，研判已掩埋甚久並含有腐植土之「廢塑膠類混合物」，並未包含營建工程附帶產生之其他種類事業廢棄物，又該「廢塑膠類混合物」嚴重髒污並夾雜大量地底挖出之黑灰色腐植土等節，參之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2月3日職務報告（見偵字11076卷第207至211頁）即明，又本案土地經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年1月3日至現場稽查，以挖土機開挖，開挖點有廢塑膠混合物、廢布、廢輪胎、消防水管等情，則有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1月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開挖點位置空照圖、現場照片（見他字829卷第149至217頁）存卷可參，是被告乙○○自鹽埔廠區操作挖土機裝載至甲車，再由被告丙○○駕駛甲車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堆置、掩埋之物，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要屬無疑。
 3、又廢棄物清理法所謂之「清除」，係指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另所謂「處理」，就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則分別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3款規定：「㈠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變更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中和、減量、減積、去毒、無害化或安定之行為。㈡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安定掩埋、衛生掩埋、封閉掩埋或海洋棄置之行為。㈢再利用：指將一般廢棄物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㈣能源回收：指一般廢棄物具有生質能、直接利用或經處理產生能源特性，供進行再生能源利用之行為」、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與設施標準第2條第3款規定：「㈠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㈢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等規定，指行為人就廢棄物為前開規定所例示之中間處理、最終處置、再利用、能源回收等行為。經查，被告乙○○、丙○○依梁善文指示，由被告乙○○在本案土地上操作挖土機裝載前揭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被告丙○○所駕駛甲車後，再由被告丙○○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核屬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清除」行為。另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掩埋上開廢棄物，揆諸上開說明，則屬對廢棄物所為之最終處置，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處理」行為。是以，被告乙○○、丙○○與梁善文本應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上開廢棄物，然其等與被告樹橋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即逕為前開清除、處理行為，自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客觀要件。
㈢、被告乙○○、丙○○主觀上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
 1、被告乙○○於警詢時供承：我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的地方之所以有大量廢棄物，就我所知是從臺中清運過來的，裡面有廢塑膠、廢木板、磚塊，混凝土塊等，梁善文指示我要將這些垃圾集中處理等語（見他字465卷一第209至210頁），被告丙○○則於警詢時供承：警方於110年3月11日在本案土地上拍攝的蒐證照片，該處堆置的土與含有廢塑膠袋的垃圾，都是我從鹽埔廠區載運來的等語（見偵字11076卷第393頁），此有110年3月11日現場蒐證照片（見警卷第153至161頁）存卷可佐，足認被告乙○○、丙○○均知悉其等依梁善文指示自鹽埔廠區載運至本案土地之內容均係廢棄物。又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有問梁善文關於被告樹橋公司的業務內容是否有違法，梁善文跟我說沒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稱：我沒有問過梁善文有沒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7頁），可知被告乙○○、丙○○對於被告樹橋公司是否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從未實際查證，衡以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發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條件甚嚴，取得非易，且合法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業者均登記在案，僅需向地方主管機關查詢，即可輕易獲悉有無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許可文件之資訊，然被告乙○○、丙○○均未為之，顯非合理，是倘非被告乙○○、丙○○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實無不予查證即甘冒違法風險，逕依梁善文指示行事之可能。
 2、被告丙○○雖於本院審理時改稱其僅是依梁善文指示載運土方至本案土地傾倒，主觀上對於其所載運內容為廢棄物並不知情等語，然觀諸鹽埔廠區110年2月3日、同年月26日、同年3月4日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13至231頁），可見該處地面上堆置大量帶有砂石之廢塑膠混合物，幾無土石，客觀上顯無誤認為土方之可能，遑論被告丙○○更於偵訊時供稱：我於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從鹽埔廠區載的東西就如環保局110年2月3日、同年月6日、同年3月4日拍攝的廢棄物照片，塑膠類的廢棄物都有等語（見偵字11076卷第468頁），更彰被告丙○○主觀上對於其駕駛甲車所載運之物並非土方，而係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乙節，知之甚詳，是其此部分辯解顯為事後卸責之詞，要難憑信。
 3、是以，被告乙○○、丙○○主觀上具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已甚明灼。
㈣、被告甲○○有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客觀行為，且具主觀犯意：
 1、證人即被告甲○○友人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被告甲○○跟我說本案房屋前面的地容易淹水，希望找人來填土，所以我去找領有環保相關執照的己○○，己○○再去介紹梁善文給被告甲○○，我們4人有一起去過本案土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6、48至51頁），證人己○○亦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當時戊○○問我有沒有認識合法的填土廠商，所以我才介紹梁善文給戊○○，後來我有帶梁善文去本案土地與被告甲○○碰面，讓被告甲○○跟梁善文商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至55頁），佐以被告甲○○亦於偵訊時自承：我有找梁善文來施作本案土地之填土工程，他在110年3月間動工等語（見警卷第17至18頁），可知被告甲○○確有透過戊○○輾轉與梁善文接洽本案土地之堤防工程，又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證稱：被告甲○○找我，跟我說本案土地現場都是他處理，請我出1車垃圾給他回填土地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16頁），堪認被告甲○○與梁善文接洽本案土地之堤防工程後，知悉梁善文係以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仍允以提供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物，是被告甲○○確有提供土地給梁善文非法回填、堆置廢棄物之客觀行為，且具主觀犯意無疑。
 2、觀諸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之本案房屋調查成果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19頁），可見本案房屋內家具齊全，且有晾曬衣物、毛巾之情形，實與被告甲○○於警詢時供稱：我居住在本案土地上，本案房屋則是我自住使用等語（見警卷第15至16頁）相合，可知被告甲○○實際居住在本案土地上之本案房屋內。又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們從外面要進入本案土地上堆置廢棄物的地方，會先經過一個鐵門，而堆置廢棄物的地方只有這一條聯外道路，就是民眾因務農需求所自己開設的土路，該條道路可以通到被告甲○○所居住本案房屋，我當時從那條路進去就看到廢棄物堆置在本案土地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37、40頁），此有現場照片（見他字829卷第127至129頁）可資佐證，堪信本案土地上堆置廢棄物處僅有1聯外道路，且行經該聯外道路之人肉眼可見本案土地上堆置之廢棄物，是廢棄物回填、堆置在本案土地，應為實際居住在該處之被告甲○○所知悉，其辯稱其不知悉梁善文以廢棄物回填、堆置在本案土地等詞，顯有悖於常情，並無可信。
 3、被告甲○○雖於本院審理時改稱：110年3月10日前1至2天我就待在姊姊家中沒有回本案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3至234頁），並以其胞姊鍾李廷嬌之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二第279頁）為證，固可認定被告甲○○之胞姊確於110年3月10日逝世，然被告甲○○此前從未執此為辯，其突於本院審理時始辯稱前詞，實屬可疑，非可逕信。況被告甲○○係與梁善文談妥以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梁善文始指示被告丙○○、乙○○自鹽埔廠區載運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回填、堆置等節，已據認定如前，是無論被告甲○○於110年3月10日前後有無在本案土地上見聞被告乙○○、丙○○與梁善文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經過，均無礙前開認定，是被告甲○○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信。
 4、被告甲○○之辯護人雖以證人梁善文於警詢中證述前後矛盾，且與客觀事證不符，認證人梁善文指證被告甲○○要求其以垃圾回填本案土地之證述內容不足採信等詞為辯，然：
　　證人梁善文前於110年9月22日警詢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甲○○，跟我有接觸的人是己○○，被告甲○○只有跟我說要買泥土墊高防淹水，但是沒有談成，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指示聯結車駕駛到本案土地上的人不是我等語（見警卷第7至12頁），嗣於同年月23日警詢時證稱：己○○介紹被告甲○○給我認識，被告甲○○於110年3月間找我去本案土地，說請我出1車垃圾給他回填土地，但是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在本案土地上回填廢棄物的人不是我，而是身分不詳、綽號「肉雞（瑞峰）」之人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11至219頁），固可見證人梁善文就其是否認識被告甲○○、有無在本案土地上堆置廢棄物等節，所證前後相齟，然以梁善文本身亦為涉案共犯之一，其為脫免自身刑責，本有隨偵查進度揭露證據資料多寡而更易其陳述內容之可能，是其於初次警詢筆錄全盤否認與被告甲○○接洽清理廢棄物事宜，嗣經警方提示本案證據資料後改變其證述內容，亦符常情，況證人梁善文證述被告甲○○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內容，已有前開證人丁○○之證述、被告甲○○不利於己之供述與現場照片等證據補強，堪信證人梁善文此部分所證並非虛構，是被告甲○○之辯護人此之所辯，礙難採取。
 5、其餘證據不足採為被告甲○○有利認定之理由：
⑴、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被告甲○○跟我說要找人幫忙填土，我就去問己○○，己○○將梁善文的聯絡方式給我時，有跟我說梁善文是填土的合法廠商，後來我帶梁善文過去給被告甲○○認識的時候也有聽到他們說梁善文是合法的廠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49頁），以及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梁善文確實是合法的土資場，我是因此才將梁善文介紹給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頁），固足認定被告甲○○與梁善文接洽之動機為被告甲○○有填高堤防以防淹水之需求，然證人戊○○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聽到證人梁善文是合法的廠商後，想說他們已經認識，所以我就走了，我沒有跟梁善文討論填土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至52頁），證人己○○則證稱：我跟梁善文去找被告甲○○時，只有被告甲○○跟梁善文談，他們要填什麼地方或是要做什麼事情，因為全程都是用客家話交談，我聽不懂，所以並不知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5頁），可見證人戊○○、己○○並未實際參與被告甲○○與梁善文間商談有關本案土地之堤防施作工程內容，是證人戊○○、己○○前開證述，猶不足為被告甲○○有利之認定。
⑵、證人梁善文雖於警詢時證稱：被告甲○○找我幫他做工程，我一直拒絕他，後來也沒有接他的工程等語（見警卷第11頁），然與其事後證稱：被告甲○○有於110年3月間找我，要我出1車垃圾給他去本案土地回填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16頁），已有矛盾，復與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所供：梁善文確實有答應要幫我承作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未合，益見證人梁善文初於警詢時證稱其拒絕被告甲○○委託施作工程等詞，難以採信。
 6、被告甲○○之辯護人另以梁善文曾以本案相同模式，向其他土地所有權人誆稱可合法填土，而其餘土地所有權人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等詞（見本院卷二第242頁）為辯，然其此部分所辯並無證據資料佐實，況其餘提供土地給梁善文堆置廢棄物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仍應視該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知悉梁善文非法在其土地上堆置廢棄物，以為個案判斷，而被告甲○○實際居住在本案土地上，經與梁善文談妥以一般事業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後，將本案土地提供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物等情，已據認定如前，被告甲○○涉案情節顯與辯護人所稱其餘提供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㈤、被告甲○○、乙○○、丙○○並無欠缺違法性認識之情形：
 1、刑法第16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者，得免除其刑；而究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其刑者，係以行為人欠缺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且其自信在客觀上有正當理由，依一般觀念，通常人不免有此誤認而信為正當，亦即其欠缺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如其欠缺未達於此程度，其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則僅得減輕其刑（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6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如何判斷欠缺違法性認識是否可加以避免，即應參酌行為人之社會地位及其個人能力，在可期待行為人運用其認識能力與法律倫理價值思維之範圍內，視其是否能意識到其行為之不法，且行為人對於其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懷疑時，行為人即負有查詢義務，不可恣意判斷主張。　
 2、經查，被告甲○○、乙○○、丙○○於本案案發時均已為成年人，且分別具有二、三專畢業、小學畢業、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等節，有被告甲○○、乙○○、丙○○之戶籍資料（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存卷可考，且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在樹橋公司內擔任駕駛操作挖土機，任職約1年左右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從10年前就開始從事營業貨運曳引車駕駛工作，更早之前曾在環保工程領域的公司上班等語（見保七卷第362頁），堪認被告甲○○、乙○○、丙○○均係具有相當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之人，依其等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當能理解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逕行提供土地給他人堆置廢棄物，且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逕行清除、處理廢棄物，均有違法之虞等情。然被告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梁善文有給我名片說他是賣土方的，名片上有寫到填土工程，但名片在搬家過程中已經丟掉了，梁善文在本案土地上施作工程時我也沒去看，我也不曾向梁善文詢問關於廢棄物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院卷二第227、232至233頁，警卷第17頁），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沒有看過被告樹橋公司的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也沒有要求梁善文給我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承：我沒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也不曾參加環保實務的講習，梁善文說鹽埔廠區內的土方要送，就請挖土機的駕駛挖土，裡面摻雜一些垃圾載到本案土地上回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7頁，保七卷一第365頁），在在顯示被告甲○○、乙○○、丙○○單憑梁善文片面之詞即逕為前開行為，而被告甲○○、乙○○、丙○○顯然仍有循適法途徑之可能，諸如被告甲○○得在本案土地現場查核梁善文之用以施作堤防工程之內容，被告乙○○、丙○○則可查證梁善文、樹橋公司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機構許可文件，詎其等並未為之，逕實行前開行為，揆諸上開說明，被告甲○○、乙○○、丙○○並無不可避免而欠缺違法性認識之情形。
㈥、綜合以上，被告甲○○、乙○○、丙○○所辯前詞均僅為事後脫免罪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被告乙○○、丙○○所為，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㈡、被告乙○○、丙○○為被告樹橋公司之受僱人，梁善文則為被告樹橋公司之代表人，而梁善文以被告樹橋公司代表人身分，指示被告乙○○、丙○○實行事實欄所載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工作內容，被告乙○○、丙○○遂依梁善文指示實行事實欄所載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均屬因執行業務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故對被告樹橋公司亦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所規定之罰金刑。
㈢、「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而以實質一罪評價。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多次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複數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6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乙○○、丙○○就事實欄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行為主體均相同，復係基於梁善文指示所為，且其等於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時間間隔僅有1日，更以相同手法非法清理廢棄物。綜上各情，堪認被告乙○○、丙○○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具有反覆實施性質，揆諸上開說明，縱被告乙○○、丙○○在客觀上有多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舉措，仍應評價認係包括一罪之集合犯，而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乙○○、丙○○與梁善文、操作灰色挖土機之身分不詳之人就前開所犯，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均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甲○○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3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06年度聲字第926號裁定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經於106年10月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在卷可稽，是被告甲○○於106年10月5日易科罰金視為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審酌被告甲○○本案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與公訴意旨所指前揭構成累犯之案件，二者罪質相異，難認有內在關聯性，尚難遽論被告甲○○就本案所犯具有特別惡性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若予加重其刑，實有罪刑不相當之虞，爰不予加重其刑。
㈥、爰以各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乙○○、丙○○本案所犯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均造成危害，所為非屬可取；且被告甲○○、乙○○、丙○○始終未可正視所犯，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甲○○前有竊盜、公共危險等案件前科，被告丙○○前有詐欺之案件前科，被告乙○○則前無前科紀錄等節，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一第19至29頁）為參，可見被告甲○○、丙○○素行非佳，被告乙○○則素行良好；並審酌本案土地業經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完成綠美化植栽工程，並鋪設柏油路面，然原所堆置之廢棄物尚未完全清理，經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承辦人員聯繫被告樹橋公司補提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然未獲回應等節，有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12月29日屏環廢字第11236297500號函（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0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67頁）為參，可見被告甲○○、乙○○、丙○○本案犯行所造成環境損害並未完全修復，無從為其等有利之量刑認定；另酌以被告甲○○提供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堆置廢棄物，乃梁善文遂行其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所不可或缺，相較被告乙○○、丙○○僅係梁善文指示清除、處理廢棄物，被告甲○○之犯罪情節更為重大，兼衡酌被告甲○○自陳其上尉退伍，目前以經銷農作物為業，無需其扶養之親屬等語，被告乙○○自述其小學畢業，現無工作收入等語，被告丙○○陳明其國中畢業，從事運輸業，且育有3名未成年子女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二第240頁），分別對被告甲○○、乙○○、丙○○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對被告樹橋公司科處如主文所示之罰金刑。
㈦、被告乙○○、丙○○於本案偵審過程中始終諉辭卸責，尚難認其等主觀上已有深切悔悟之心，本院認有令被告乙○○、丙○○實際接受刑罰執行，以達刑法預防、教化目的之必要，故本院對其等宣告之刑，非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不予宣告緩刑，附此說明。　　　
三、沒收部分
㈠、證人梁善文雖於警詢時證稱：我出垃圾給被告甲○○回填本案土地，他1車收我新臺幣（下同）4,000元等語（見警卷第216頁），然觀被告樹橋公司之屏東縣農會帳戶於110年3月1日起至同年月31日間並無相對應金流支出等節，參之被告樹橋公司之屏東縣農會存摺照片（見他字465卷二第265至269頁）即明，自難認被告甲○○確有收受梁善文所交付之4,000元。另依卷內證據資料，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甲○○、乙○○、丙○○有獲取任何犯罪所得，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
㈡、公訴意旨固聲請沒收扣案灰色挖土機1臺等語，然查警方於110年3月10日在本案土地上查扣灰色挖土機1臺乙節，有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九如查扣機具保管場機具設施進場資料卡（見警卷第101頁）、灰色挖土機外觀照片（見警卷第79至83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107頁）為參，固可認定，惟本院考量挖土機之價值不菲，復無證據顯示為專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是此被告丙○○、乙○○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認以不宣告沒收為宜，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其餘扣案物，則無證據證明與被告甲○○、樹橋公司、乙○○、丙○○本案犯行具有關聯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乙、免訴部分（即被告甲○○被訴竊佔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自110年3月間前至108年間某時起，占用本案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共809.68平方公尺，嗣於110年3月11日9時許為警查獲始悉上情，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等語。
二、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定有明文。又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於修正後刑法施行後，本應適用同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惟因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另定有：「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顯為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先予敘明。查被告行為後（被告至遲於87年間已占有公訴意旨所指本案土地遭占用之範圍，詳後述），刑法第80條、第83條追訴權時效期間及時效停止規定，亦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自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而刑法第320條第2項法定刑有期徒刑部分，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修正前刑法第80條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一、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20年。二、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者，10年。三、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者，5年。四、1年未滿有期徒刑者，3年。五、拘役或罰金者，1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修正後刑法第80條則規定：「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30年。二、犯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20年。三、犯最重本刑為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10年。四、犯最重本刑為1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者，5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即修正後刑法第80條追訴權時效期間較長，並未較有利於被告甲○○，故本案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追訴權時效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10年。
三、又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占用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種占有繼續之狀態，如在時間上並無中斷，或空間上無擴大範圍，其追訴權時效亦不應重新起算。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甲○○於警詢、偵查時之供述，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丁○○、戊○○、己○○、乙○○、丙○○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臺灣糖業公司屏東區處屏東資產課106年地租繳款通知單、現場照片、屏東潮州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照圖、現場位置圖、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12月13日勘驗筆錄暨照片、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警員偵查報告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甲○○固坦言占用本案土地，惟堅決否認有何竊佔之犯行，辯稱：我父親從70幾年的時候就開始在本案土地上耕作，後來他80幾年間過世後，就換我一直在該處耕種到現在，本案房屋也是我父親當時蓋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院卷二第232頁）。經查：
㈠、本案土地非被告甲○○所有，且其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為被告甲○○占有使用等節，為被告甲○○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230頁），核與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35頁）大抵相符，復有屏東潮州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見他字829卷第141頁）、屏東縣政府潮州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4日函（見偵字11076卷第313頁）存卷可查，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案土地上的工寮就是本案房屋，也是我向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申請補償金的範圍，平常都是我在使用，本案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用來種植檳榔與香蕉。本案房屋是我父親蓋的，十幾年前台灣糖業公司（下稱台糖公司）說本案房屋在他們的土地上，我就有向台糖公司承租並繳納租金，大約承租了10幾年，租金也繳了10幾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0至231頁），有台糖公司106年地租繳款通知書（見偵字11076卷第329頁）存卷可佐，可知被告甲○○上開所供，並非虛構。另本案房屋經被告甲○○於92年1月6日申請編釘門牌，嗣於本案案發後將之拆除，返還本案土地給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等節，有屏東○○○○○○○○112年7月31日屏潮字第11230236700號函暨檢附編釘門牌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35至137頁）、本案房屋拆除後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481至483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113年1月11日水七產字第11350001660號函暨檢附建築改良物調查估價表及調查成果照片、農林作物調查估價表及調查成果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07、211至227、229至237頁）可稽，堪信被告甲○○至遲於92年1月6日即已實際使用本案房屋而占有本案土地，並於本案案發後，拆除本案房屋而未再占有本案土地。
㈢、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案房屋位在本案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的北方；我從87年10月6日開始擔任巡查員，從87年到110年間我有巡過本案土地，依照本案土地98年間的航照圖可以看出土地上有種植高莖作物，從98年到110年3月間我們不定時到本案土地巡邏，並沒有發現異狀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38頁），可見證人丁○○於本案遭查獲之110年3月11日前，屢次巡查均未見本案土地有何異狀，且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被告甲○○有拋棄占有本案土地後再重行占有之情形，足認被告甲○○自92年1月6日起至被告甲○○於本案案發後拆除本案房屋、將本案土地返還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之日止，均持續占有本案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
㈣、本案經警方於110年3月11日查獲後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嗣由檢察官於110年11月15日起實施偵查後，於112年2月14日提起公訴，再於112年3月15日繫屬本院等情，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暨其上收文戳章（見偵字11076卷第3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3月13日屏檢錦厚110偵11076、111偵13898字第1129010014號函暨其上收文戳章（見本院卷一第3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一第23頁）存卷可考，然揆諸前開說明，被告甲○○占有公訴意旨所指本案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之犯行，至遲應自92年1月6日起算10年之追訴權時效，約於102年1月5日時效屆滿，惟偵查機關並未於上開期間對被告占用本案土地之犯行有追訴之行為，則本案被告竊佔犯行應已於102年1月5日追訴權時效完成，又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應與被告甲○○前開所犯分論併罰，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規定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2條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施怡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錢毓華
　　　　　　　　　　　　　　　　　　法　官　張雅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盧姝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附圖：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紙。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仁虔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
被      告  樹橋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欣龍

代  理  人  林石猛律師
            林楷律師
被      告  陳坤山


            黃廷任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11076號、111年度偵字第13898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甲○○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三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
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樹橋企業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甲○○被訴竊佔部分免訴。
　　事　實
甲○○為屏東縣○○鄉○○段000地號旁未登錄土地（下稱本案土地）
之占有人（所涉竊佔部分，由本院另為免訴諭知如後），乙○○、
丙○○為樹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樹橋公司）之受僱人，梁善文（
已歿，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則為樹橋公司於民國110
年間之代表人，且樹橋公司、乙○○、丙○○、梁善文均未領有廢棄
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甲○○因其所居住坐落在本案土地之門牌
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房屋（下稱本案房屋）鄰近東港溪，
為填高堤防以防淹水，遂透過不知情之友人戊○○輾轉與梁善文接
洽，因而知悉梁善文係以廢棄物作為堤防工程材料，詎其明知自
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竟基於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之犯意
，與梁善文談妥以一般事業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提供
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物。梁善文即基於非法清理廢
棄物之犯意，指示乙○○駕駛挖土機將樹橋公司原放置在屏東縣○○
鄉○○路000○0號廠區（下稱鹽埔廠區）內，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
一般事業廢棄物裝載至丙○○所駕駛營業貨運曳引車，再由丙○○將
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而乙○○、丙○○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
處理業務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文件後，始得清除、處理廢棄物，仍基於與梁善文共同非法
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依梁善文前揭指示，先後於110年3月10
日某時、同年月11日某時由乙○○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將前
開廢棄物裝載至丙○○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附
掛車牌號碼00-00號營業半拖車（下合稱甲車），再由丙○○駕駛
甲車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與其等間具共同非法清理廢
棄物犯意聯絡之身分不詳成年人在本案土地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
，將上開廢棄物堆置、掩埋在本案土地，以此方式非法清理廢棄
物。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梁善文於警詢中之證述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一、死亡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款明定。經查，
    證人梁善文前於警詢時證稱與本案待證事實相關之內容，惟
    其業於本院審理前即110年11月3日死亡，此無法直接審理之
    原因已無可回復，故無從再取得其相同內容之證言。且查證
    人梁善文於110年9月22日及同年月23日警詢之證述，均採一
    問一答方式，內容並無斷章取義或無故增刪之處，且為證人
    梁善文確認無訛後簽名，佐以證人梁善文為上開陳述時，距
    離本案案發時間較近，除記憶較為清晰之外，亦無充裕時間
    權衡其證述之利害得失，復較無受他人干預之可能，是以證
    人梁善文接受警詢時之客觀外部狀況觀察，應有可信之特別
    情況，且其證述內容為證明被告甲○○、乙○○、丙○○犯罪事實
    存否所必要，依前揭規定，應認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之證述
    具有證據能力。
二、除上述外，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甲○○、乙○○、丙○○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或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
    （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或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
    當事人及辯護人均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就此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依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視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
    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
    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
    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
    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乙○○、丙○○均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理廢棄物
    之犯行，被告甲○○辯稱：因為我居住在本案土地上，每年下
    雨的時候都會淹水，所以本案案發當時我透過友人戊○○介紹
    找到梁善文來填土，梁善文有給我名片說他是合法的填土廠
    商。我也不知道梁善文何時動工，施作過程我也沒有去看，
    因為當時我姊姊鍾李廷嬌過世，所以我到姊姊家中幫忙，只
    有晚上回來睡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院卷二第227
    頁）；被告乙○○辯稱：我是依老闆梁善文指示，開挖土機將
    廢棄物裝到車上，再交給被告丙○○，梁善文跟我說這沒有違
    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本院卷二第235頁）；被
    告丙○○辯稱：我是被告樹橋公司的員工，負責駕駛貨運曳引
    車，本案是老闆梁善文說要挖土方載去回填，我不知道那是
    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0頁，本院卷二第237頁）。經
    查：
㈠、被告甲○○為本案土地之占有人，被告乙○○、丙○○為樹橋公司
    之受僱人，被告梁善文則為樹橋公司於110年間之代表人，
    且樹橋公司、乙○○、丙○○、梁善文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
    理許可文件等節，為被告甲○○、乙○○、丙○○所是認（見本院
    卷一第79至80頁，本院卷二第229頁），亦經證人梁善文於
    警詢時證述明確（見他字465卷二第213頁），且有被告樹橋
    公司歷史登記資料、109年公司登記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75
    至278頁）、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4日屏潮地二字
    第11130570500號函（見偵字11076卷第313頁）、屏東縣政
    府環境保護局113年5月1日屏環廢字第11331993800號函暨檢
    附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見本院卷一第309至319頁）存卷
    可稽。又鹽埔廠區內堆置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廢棄物，經梁
    善文指示，先由被告乙○○先後於110年3月10日某時、同年月
    11日某時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將前開廢棄物裝載至被
    告丙○○所駕駛甲車，再由被告丙○○駕駛甲車將之載運至本案
    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將
    上開廢棄物堆置、掩埋在本案土地等情，亦經被告丙○○供承
    不諱（見警卷第365頁，本院卷一第80頁），且為被告乙○○
    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核與證人即經濟部水
    利署第七河川分署駐警丁○○於本院審理中具結所證（見本院
    卷二第23至24、35頁）大致相符，復有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
    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他字829卷第141頁）、經濟部水利署
    第七河川分署測量圖（見警卷第87頁）、鹽埔廠區110年2月
    3日、同年月26日、同年3月4日之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
    第213至229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1月6日
    勘驗筆錄暨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41至267頁）、屏東縣
    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3月4日廢棄物稽查紀錄、照片、職務
    報告（見偵字11076卷第183至191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
    河川分署111年7月8日水七管字第11102106680號函暨檢附11
    0年3月11日查獲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97至305頁）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偵辦廢
    棄物清理法案件現場監視器影像擷圖（見偵字11076卷第423
    至424、435至437、449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103至109頁）在卷可佐
    ，復有扣案灰色挖土機1臺可證，是上開部分事實，均堪認
    定。
㈡、被告乙○○自鹽埔廠區操作挖土機裝載至甲車，再由被告丙○○
    駕駛甲車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
    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堆置、掩埋之物，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
    應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之：
 1、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㈠、一般廢棄物：
    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
    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㈡、事業廢棄物：1、有
    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
    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2、一般事業
    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從事
    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廢棄物
    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鹽埔廠區內大量露天堆置之廢棄物均是從地底下挖出，研判
    已掩埋甚久並含有腐植土之「廢塑膠類混合物」，並未包含
    營建工程附帶產生之其他種類事業廢棄物，又該「廢塑膠類
    混合物」嚴重髒污並夾雜大量地底挖出之黑灰色腐植土等節
    ，參之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2月3日職務報告（見偵
    字11076卷第207至211頁）即明，又本案土地經屏東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於111年1月3日至現場稽查，以挖土機開挖，開
    挖點有廢塑膠混合物、廢布、廢輪胎、消防水管等情，則有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1月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開
    挖點位置空照圖、現場照片（見他字829卷第149至217頁）
    存卷可參，是被告乙○○自鹽埔廠區操作挖土機裝載至甲車，
    再由被告丙○○駕駛甲車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
    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堆置、掩埋之物，均屬一般
    事業廢棄物，要屬無疑。
 3、又廢棄物清理法所謂之「清除」，係指廢棄物之收集、運輸
    行為；另所謂「處理」，就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則分
    別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3款規定：「㈠中
    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
    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變更其物理、化
    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中和、減量、減積、去毒
    、無害化或安定之行為。㈡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安
    定掩埋、衛生掩埋、封閉掩埋或海洋棄置之行為。㈢再利用
    ：指將一般廢棄物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㈣
    能源回收：指一般廢棄物具有生質能、直接利用或經處理產
    生能源特性，供進行再生能源利用之行為」、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與設施標準第2條第3款規定：「㈠中間處理
    ：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
    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
    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㈡最
    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
    廢棄物之行為。㈢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
    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
    等規定，指行為人就廢棄物為前開規定所例示之中間處理、
    最終處置、再利用、能源回收等行為。經查，被告乙○○、丙
    ○○依梁善文指示，由被告乙○○在本案土地上操作挖土機裝載
    前揭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被告丙○○所駕駛
    甲車後，再由被告丙○○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核屬廢棄
    物清理法所規範之「清除」行為。另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
    作扣案灰色挖土機掩埋上開廢棄物，揆諸上開說明，則屬對
    廢棄物所為之最終處置，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處
    理」行為。是以，被告乙○○、丙○○與梁善文本應取得主管機
    關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上開廢棄物，然其等與
    被告樹橋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即逕
    為前開清除、處理行為，自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客觀要件。
㈢、被告乙○○、丙○○主觀上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
    意聯絡：
 1、被告乙○○於警詢時供承：我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的地方
    之所以有大量廢棄物，就我所知是從臺中清運過來的，裡面
    有廢塑膠、廢木板、磚塊，混凝土塊等，梁善文指示我要將
    這些垃圾集中處理等語（見他字465卷一第209至210頁），
    被告丙○○則於警詢時供承：警方於110年3月11日在本案土地
    上拍攝的蒐證照片，該處堆置的土與含有廢塑膠袋的垃圾，
    都是我從鹽埔廠區載運來的等語（見偵字11076卷第393頁）
    ，此有110年3月11日現場蒐證照片（見警卷第153至161頁）
    存卷可佐，足認被告乙○○、丙○○均知悉其等依梁善文指示自
    鹽埔廠區載運至本案土地之內容均係廢棄物。又被告乙○○於
    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有問梁善文關於被告樹橋公司的業務內
    容是否有違法，梁善文跟我說沒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5
    頁），被告丙○○則稱：我沒有問過梁善文有沒有廢棄物清除
    許可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7頁），可知被告乙○○、丙○○
    對於被告樹橋公司是否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從
    未實際查證，衡以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發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條件甚嚴，取得非易，且合
    法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業者均登記在案，僅
    需向地方主管機關查詢，即可輕易獲悉有無合法清除處理廢
    棄物許可文件之資訊，然被告乙○○、丙○○均未為之，顯非合
    理，是倘非被告乙○○、丙○○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
    之犯意聯絡，實無不予查證即甘冒違法風險，逕依梁善文指
    示行事之可能。
 2、被告丙○○雖於本院審理時改稱其僅是依梁善文指示載運土方
    至本案土地傾倒，主觀上對於其所載運內容為廢棄物並不知
    情等語，然觀諸鹽埔廠區110年2月3日、同年月26日、同年3
    月4日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13至231頁），可見該處
    地面上堆置大量帶有砂石之廢塑膠混合物，幾無土石，客觀
    上顯無誤認為土方之可能，遑論被告丙○○更於偵訊時供稱：
    我於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從鹽埔廠區載的東西就如環
    保局110年2月3日、同年月6日、同年3月4日拍攝的廢棄物照
    片，塑膠類的廢棄物都有等語（見偵字11076卷第468頁），
    更彰被告丙○○主觀上對於其駕駛甲車所載運之物並非土方，
    而係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乙節，知之甚詳，
    是其此部分辯解顯為事後卸責之詞，要難憑信。
 3、是以，被告乙○○、丙○○主觀上具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
    棄物之犯意聯絡，已甚明灼。
㈣、被告甲○○有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客觀行為，且具主觀
    犯意：
 1、證人即被告甲○○友人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被告甲○○跟我
    說本案房屋前面的地容易淹水，希望找人來填土，所以我去
    找領有環保相關執照的己○○，己○○再去介紹梁善文給被告甲
    ○○，我們4人有一起去過本案土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6、4
    8至51頁），證人己○○亦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當時戊○○問我
    有沒有認識合法的填土廠商，所以我才介紹梁善文給戊○○，
    後來我有帶梁善文去本案土地與被告甲○○碰面，讓被告甲○○
    跟梁善文商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至55頁），佐以被告甲
    ○○亦於偵訊時自承：我有找梁善文來施作本案土地之填土工
    程，他在110年3月間動工等語（見警卷第17至18頁），可知
    被告甲○○確有透過戊○○輾轉與梁善文接洽本案土地之堤防工
    程，又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證稱：被告甲○○找我，跟我說本
    案土地現場都是他處理，請我出1車垃圾給他回填土地等語
    （見他字465卷二第216頁），堪認被告甲○○與梁善文接洽本
    案土地之堤防工程後，知悉梁善文係以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
    材料，仍允以提供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物，是
    被告甲○○確有提供土地給梁善文非法回填、堆置廢棄物之客
    觀行為，且具主觀犯意無疑。
 2、觀諸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之本案房屋調查成果照片（
    見本院卷一第219頁），可見本案房屋內家具齊全，且有晾
    曬衣物、毛巾之情形，實與被告甲○○於警詢時供稱：我居住
    在本案土地上，本案房屋則是我自住使用等語（見警卷第15
    至16頁）相合，可知被告甲○○實際居住在本案土地上之本案
    房屋內。又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們從外面要
    進入本案土地上堆置廢棄物的地方，會先經過一個鐵門，而
    堆置廢棄物的地方只有這一條聯外道路，就是民眾因務農需
    求所自己開設的土路，該條道路可以通到被告甲○○所居住本
    案房屋，我當時從那條路進去就看到廢棄物堆置在本案土地
    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37、40頁），此有現場照片（見
    他字829卷第127至129頁）可資佐證，堪信本案土地上堆置
    廢棄物處僅有1聯外道路，且行經該聯外道路之人肉眼可見
    本案土地上堆置之廢棄物，是廢棄物回填、堆置在本案土地
    ，應為實際居住在該處之被告甲○○所知悉，其辯稱其不知悉
    梁善文以廢棄物回填、堆置在本案土地等詞，顯有悖於常情
    ，並無可信。
 3、被告甲○○雖於本院審理時改稱：110年3月10日前1至2天我就
    待在姊姊家中沒有回本案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3至234
    頁），並以其胞姊鍾李廷嬌之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二第279
    頁）為證，固可認定被告甲○○之胞姊確於110年3月10日逝世
    ，然被告甲○○此前從未執此為辯，其突於本院審理時始辯稱
    前詞，實屬可疑，非可逕信。況被告甲○○係與梁善文談妥以
    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梁善文始指示被告丙○○、乙
    ○○自鹽埔廠區載運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回填、堆置等節，已據
    認定如前，是無論被告甲○○於110年3月10日前後有無在本案
    土地上見聞被告乙○○、丙○○與梁善文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經過
    ，均無礙前開認定，是被告甲○○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信。
 4、被告甲○○之辯護人雖以證人梁善文於警詢中證述前後矛盾，
    且與客觀事證不符，認證人梁善文指證被告甲○○要求其以垃
    圾回填本案土地之證述內容不足採信等詞為辯，然：
　　證人梁善文前於110年9月22日警詢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甲
    ○○，跟我有接觸的人是己○○，被告甲○○只有跟我說要買泥土
    墊高防淹水，但是沒有談成，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指
    示聯結車駕駛到本案土地上的人不是我等語（見警卷第7至1
    2頁），嗣於同年月23日警詢時證稱：己○○介紹被告甲○○給
    我認識，被告甲○○於110年3月間找我去本案土地，說請我出
    1車垃圾給他回填土地，但是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在
    本案土地上回填廢棄物的人不是我，而是身分不詳、綽號「
    肉雞（瑞峰）」之人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11至219頁）
    ，固可見證人梁善文就其是否認識被告甲○○、有無在本案土
    地上堆置廢棄物等節，所證前後相齟，然以梁善文本身亦為
    涉案共犯之一，其為脫免自身刑責，本有隨偵查進度揭露證
    據資料多寡而更易其陳述內容之可能，是其於初次警詢筆錄
    全盤否認與被告甲○○接洽清理廢棄物事宜，嗣經警方提示本
    案證據資料後改變其證述內容，亦符常情，況證人梁善文證
    述被告甲○○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內容，已有前開證人丁○○
    之證述、被告甲○○不利於己之供述與現場照片等證據補強，
    堪信證人梁善文此部分所證並非虛構，是被告甲○○之辯護人
    此之所辯，礙難採取。
 5、其餘證據不足採為被告甲○○有利認定之理由：
⑴、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被告甲○○跟我說要找人幫忙填
    土，我就去問己○○，己○○將梁善文的聯絡方式給我時，有跟
    我說梁善文是填土的合法廠商，後來我帶梁善文過去給被告
    甲○○認識的時候也有聽到他們說梁善文是合法的廠商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45、49頁），以及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結證
    ：梁善文確實是合法的土資場，我是因此才將梁善文介紹給
    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頁），固足認定被告甲○○與梁善
    文接洽之動機為被告甲○○有填高堤防以防淹水之需求，然證
    人戊○○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聽到證人梁善文是合法的廠
    商後，想說他們已經認識，所以我就走了，我沒有跟梁善文
    討論填土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至52頁），證人己○○
    則證稱：我跟梁善文去找被告甲○○時，只有被告甲○○跟梁善
    文談，他們要填什麼地方或是要做什麼事情，因為全程都是
    用客家話交談，我聽不懂，所以並不知情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55頁），可見證人戊○○、己○○並未實際參與被告甲○○與梁
    善文間商談有關本案土地之堤防施作工程內容，是證人戊○○
    、己○○前開證述，猶不足為被告甲○○有利之認定。
⑵、證人梁善文雖於警詢時證稱：被告甲○○找我幫他做工程，我
    一直拒絕他，後來也沒有接他的工程等語（見警卷第11頁）
    ，然與其事後證稱：被告甲○○有於110年3月間找我，要我出
    1車垃圾給他去本案土地回填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16頁
    ），已有矛盾，復與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所供：梁善文確
    實有答應要幫我承作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未合，
    益見證人梁善文初於警詢時證稱其拒絕被告甲○○委託施作工
    程等詞，難以採信。
 6、被告甲○○之辯護人另以梁善文曾以本案相同模式，向其他土
    地所有權人誆稱可合法填土，而其餘土地所有權人均經檢察
    官為不起訴處分等詞（見本院卷二第242頁）為辯，然其此
    部分所辯並無證據資料佐實，況其餘提供土地給梁善文堆置
    廢棄物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提供土地
    堆置廢棄物之犯意，仍應視該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知悉梁善文
    非法在其土地上堆置廢棄物，以為個案判斷，而被告甲○○實
    際居住在本案土地上，經與梁善文談妥以一般事業廢棄物充
    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後，將本案土地提供梁善文回填、堆置
    廢棄物等情，已據認定如前，被告甲○○涉案情節顯與辯護人
    所稱其餘提供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㈤、被告甲○○、乙○○、丙○○並無欠缺違法性認識之情形：
 1、刑法第16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
    情節得減輕其刑，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
    者，得免除其刑；而究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其刑
    者，係以行為人欠缺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且其自信在客觀
    上有正當理由，依一般觀念，通常人不免有此誤認而信為正
    當，亦即其欠缺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
    始足當之，如其欠缺未達於此程度，其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
    ，則僅得減輕其刑（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658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如何判斷欠缺違法性認識是否可加以避免，即
    應參酌行為人之社會地位及其個人能力，在可期待行為人運
    用其認識能力與法律倫理價值思維之範圍內，視其是否能意
    識到其行為之不法，且行為人對於其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
    懷疑時，行為人即負有查詢義務，不可恣意判斷主張。　
 2、經查，被告甲○○、乙○○、丙○○於本案案發時均已為成年人，
    且分別具有二、三專畢業、小學畢業、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
    等節，有被告甲○○、乙○○、丙○○之戶籍資料（見本院卷一第
    33至37頁）存卷可考，且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在
    樹橋公司內擔任駕駛操作挖土機，任職約1年左右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
    ：我從10年前就開始從事營業貨運曳引車駕駛工作，更早之
    前曾在環保工程領域的公司上班等語（見保七卷第362頁）
    ，堪認被告甲○○、乙○○、丙○○均係具有相當智識程度與社會
    經驗之人，依其等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當能理解如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逕行提供土地給他人堆置廢棄物，且未取得廢
    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逕行清除、處理廢棄物，均有違
    法之虞等情。然被告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梁善文
    有給我名片說他是賣土方的，名片上有寫到填土工程，但名
    片在搬家過程中已經丟掉了，梁善文在本案土地上施作工程
    時我也沒去看，我也不曾向梁善文詢問關於廢棄物的事情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院卷二第227、232至233頁，警
    卷第17頁），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沒有看過被告
    樹橋公司的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也沒有要求梁善文給我看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於警詢及本院審理
    時供承：我沒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也不曾參加環保實
    務的講習，梁善文說鹽埔廠區內的土方要送，就請挖土機的
    駕駛挖土，裡面摻雜一些垃圾載到本案土地上回填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237頁，保七卷一第365頁），在在顯示被告甲○○
    、乙○○、丙○○單憑梁善文片面之詞即逕為前開行為，而被告
    甲○○、乙○○、丙○○顯然仍有循適法途徑之可能，諸如被告甲
    ○○得在本案土地現場查核梁善文之用以施作堤防工程之內容
    ，被告乙○○、丙○○則可查證梁善文、樹橋公司是否領有廢棄
    物清除處機構許可文件，詎其等並未為之，逕實行前開行為
    ，揆諸上開說明，被告甲○○、乙○○、丙○○並無不可避免而欠
    缺違法性認識之情形。
㈥、綜合以上，被告甲○○、乙○○、丙○○所辯前詞均僅為事後脫免
    罪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清理
    廢棄物罪，被告乙○○、丙○○所為，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㈡、被告乙○○、丙○○為被告樹橋公司之受僱人，梁善文則為被告
    樹橋公司之代表人，而梁善文以被告樹橋公司代表人身分，
    指示被告乙○○、丙○○實行事實欄所載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工作
    內容，被告乙○○、丙○○遂依梁善文指示實行事實欄所載非法
    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均屬因執行業務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4款之罪，故對被告樹橋公司亦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
    條之規定，科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所規定之罰金刑。
㈢、「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
    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
    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
    型，而以實質一罪評價。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
    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
    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
    ，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
    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多次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
    成立，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複數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6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乙○○、
    丙○○就事實欄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行為主體均相同，
    復係基於梁善文指示所為，且其等於110年3月10日、同年月
    11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時間間隔僅有1日，更以相同手
    法非法清理廢棄物。綜上各情，堪認被告乙○○、丙○○非法清
    理廢棄物之行為具有反覆實施性質，揆諸上開說明，縱被告
    乙○○、丙○○在客觀上有多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舉措，仍應評
    價認係包括一罪之集合犯，而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乙○○、丙○○與梁善文、操作灰色挖土機之身分不詳之人
    就前開所犯，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
    規定，均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甲○○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3月
    確定，嗣經本院以106年度聲字第926號裁定合併定應執行有
    期徒刑5月確定，經於106年10月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
    在卷可稽，是被告甲○○於106年10月5日易科罰金視為有期徒
    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為累犯。惟審酌被告甲○○本案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與公
    訴意旨所指前揭構成累犯之案件，二者罪質相異，難認有內
    在關聯性，尚難遽論被告甲○○就本案所犯具有特別惡性且對
    刑罰反應力薄弱，若予加重其刑，實有罪刑不相當之虞，爰
    不予加重其刑。
㈥、爰以各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乙○○、丙○○本
    案所犯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均造成危害，所為非屬可取
    ；且被告甲○○、乙○○、丙○○始終未可正視所犯，犯後態度不
    佳；又被告甲○○前有竊盜、公共危險等案件前科，被告丙○○
    前有詐欺之案件前科，被告乙○○則前無前科紀錄等節，有卷
    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一第19至29頁）
    為參，可見被告甲○○、丙○○素行非佳，被告乙○○則素行良好
    ；並審酌本案土地業經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完成綠美
    化植栽工程，並鋪設柏油路面，然原所堆置之廢棄物尚未完
    全清理，經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承辦人員聯繫被告樹橋公
    司補提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然未獲回應等節，有屏東縣
    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12月29日屏環廢字第11236297500號函
    （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0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
    1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67頁）為參，可見被
    告甲○○、乙○○、丙○○本案犯行所造成環境損害並未完全修復
    ，無從為其等有利之量刑認定；另酌以被告甲○○提供本案土
    地給梁善文堆置廢棄物，乃梁善文遂行其非法清理廢棄物犯
    行所不可或缺，相較被告乙○○、丙○○僅係梁善文指示清除、
    處理廢棄物，被告甲○○之犯罪情節更為重大，兼衡酌被告甲
    ○○自陳其上尉退伍，目前以經銷農作物為業，無需其扶養之
    親屬等語，被告乙○○自述其小學畢業，現無工作收入等語，
    被告丙○○陳明其國中畢業，從事運輸業，且育有3名未成年
    子女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見本院
    卷二第240頁），分別對被告甲○○、乙○○、丙○○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另對被告樹橋公司科處如主文所示之罰金刑。
㈦、被告乙○○、丙○○於本案偵審過程中始終諉辭卸責，尚難認其
    等主觀上已有深切悔悟之心，本院認有令被告乙○○、丙○○實
    際接受刑罰執行，以達刑法預防、教化目的之必要，故本院
    對其等宣告之刑，非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不予宣告緩刑，
    附此說明。　　　
三、沒收部分
㈠、證人梁善文雖於警詢時證稱：我出垃圾給被告甲○○回填本案
    土地，他1車收我新臺幣（下同）4,000元等語（見警卷第21
    6頁），然觀被告樹橋公司之屏東縣農會帳戶於110年3月1日
    起至同年月31日間並無相對應金流支出等節，參之被告樹橋
    公司之屏東縣農會存摺照片（見他字465卷二第265至269頁
    ）即明，自難認被告甲○○確有收受梁善文所交付之4,000元
    。另依卷內證據資料，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甲○○、乙○○、丙○○
    有獲取任何犯罪所得，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
    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
㈡、公訴意旨固聲請沒收扣案灰色挖土機1臺等語，然查警方於11
    0年3月10日在本案土地上查扣灰色挖土機1臺乙節，有經濟
    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九如查扣機具保管場機具設施進場資料
    卡（見警卷第101頁）、灰色挖土機外觀照片（見警卷第79
    至83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見
    警卷第107頁）為參，固可認定，惟本院考量挖土機之價值
    不菲，復無證據顯示為專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是此被告丙
    ○○、乙○○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認以不宣告沒收為宜，爰不
    予宣告沒收。
㈢、其餘扣案物，則無證據證明與被告甲○○、樹橋公司、乙○○、
    丙○○本案犯行具有關聯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乙、免訴部分（即被告甲○○被訴竊佔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
    佔之犯意，自110年3月間前至108年間某時起，占用本案土
    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共809.68平方公尺，嗣
    於110年3月11日9時許為警查獲始悉上情，因認被告甲○○涉
    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等語。
二、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
    條第2款定有明文。又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
    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
    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於修正後刑法施行
    後，本應適用同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
    較，惟因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另定有：「於中華民國94年1
    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
    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
    」，顯為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
    ，先予敘明。查被告行為後（被告至遲於87年間已占有公訴
    意旨所指本案土地遭占用之範圍，詳後述），刑法第80條、
    第83條追訴權時效期間及時效停止規定，亦於94年2月2日修
    正公布，並自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而刑法第320條第2項法
    定刑有期徒刑部分，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修正前刑
    法第80條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一
    、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20年。二、3年
    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者，10年。三、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
    徒刑者，5年。四、1年未滿有期徒刑者，3年。五、拘役或
    罰金者，1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
    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修正後刑
    法第80條則規定：「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
    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者，30年。二、犯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
    罪者，20年。三、犯最重本刑為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之
    罪者，10年。四、犯最重本刑為1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
    罰金之罪者，5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
    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即修正後刑
    法第80條追訴權時效期間較長，並未較有利於被告甲○○，故
    本案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追訴權時效規定，其追訴權時
    效為10年。
三、又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
    之繼續占用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種占有繼續
    之狀態，如在時間上並無中斷，或空間上無擴大範圍，其追
    訴權時效亦不應重新起算。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嫌，無非
    係以被告甲○○於警詢、偵查時之供述，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
    之證述，證人丁○○、戊○○、己○○、乙○○、丙○○於警詢、偵訊
    、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臺灣糖業公司屏東區處屏東資產課10
    6年地租繳款通知單、現場照片、屏東潮州地政事務所複丈
    成果圖、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照圖、現場位置圖、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110年12月13日勘驗筆錄暨照片、屏東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警員偵查報告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
五、訊據被告甲○○固坦言占用本案土地，惟堅決否認有何竊佔之
    犯行，辯稱：我父親從70幾年的時候就開始在本案土地上耕
    作，後來他80幾年間過世後，就換我一直在該處耕種到現在
    ，本案房屋也是我父親當時蓋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
    本院卷二第232頁）。經查：
㈠、本案土地非被告甲○○所有，且其上如附圖編號（A）、（B）
    所示區域為被告甲○○占有使用等節，為被告甲○○所是認（見
    本院卷二第230頁），核與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見本院卷二第35頁）大抵相符，復有屏東潮州地政事務所複
    丈成果圖（見他字829卷第141頁）、屏東縣政府潮州地政事
    務所111年7月4日函（見偵字11076卷第313頁）存卷可查，
    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案土地上的工寮就是本案房
    屋，也是我向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申請補償金的範圍
    ，平常都是我在使用，本案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
    所示區域用來種植檳榔與香蕉。本案房屋是我父親蓋的，十
    幾年前台灣糖業公司（下稱台糖公司）說本案房屋在他們的
    土地上，我就有向台糖公司承租並繳納租金，大約承租了10
    幾年，租金也繳了10幾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0至231頁）
    ，有台糖公司106年地租繳款通知書（見偵字11076卷第329
    頁）存卷可佐，可知被告甲○○上開所供，並非虛構。另本案
    房屋經被告甲○○於92年1月6日申請編釘門牌，嗣於本案案發
    後將之拆除，返還本案土地給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等
    節，有屏東○○○○○○○○112年7月31日屏潮字第11230236700號
    函暨檢附編釘門牌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35至137頁）、本
    案房屋拆除後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481至483頁）、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113年1月11日水七產字第113500
    01660號函暨檢附建築改良物調查估價表及調查成果照片、
    農林作物調查估價表及調查成果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07、2
    11至227、229至237頁）可稽，堪信被告甲○○至遲於92年1月
    6日即已實際使用本案房屋而占有本案土地，並於本案案發
    後，拆除本案房屋而未再占有本案土地。
㈢、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案房屋位在本案土地上
    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的北方；我從87年10月6
    日開始擔任巡查員，從87年到110年間我有巡過本案土地，
    依照本案土地98年間的航照圖可以看出土地上有種植高莖作
    物，從98年到110年3月間我們不定時到本案土地巡邏，並沒
    有發現異狀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38頁），可見證人丁○○
    於本案遭查獲之110年3月11日前，屢次巡查均未見本案土地
    有何異狀，且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被告甲○○有拋棄占有本案土
    地後再重行占有之情形，足認被告甲○○自92年1月6日起至被
    告甲○○於本案案發後拆除本案房屋、將本案土地返還經濟部
    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之日止，均持續占有本案土地上如附圖
    編號（A）、（B）所示區域。
㈣、本案經警方於110年3月11日查獲後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嗣由檢察官於110年11月15日起實施偵查後，於112年2月1
    4日提起公訴，再於112年3月15日繫屬本院等情，有屏東縣
    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暨其上收文戳章（見偵
    字11076卷第3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3月13日屏檢
    錦厚110偵11076、111偵13898字第1129010014號函暨其上收
    文戳章（見本院卷一第3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見本院卷一第23頁）存卷可考，然揆諸前開說明，被告
    甲○○占有公訴意旨所指本案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
    示區域之犯行，至遲應自92年1月6日起算10年之追訴權時效
    ，約於102年1月5日時效屆滿，惟偵查機關並未於上開期間
    對被告占用本案土地之犯行有追訴之行為，則本案被告竊佔
    犯行應已於102年1月5日追訴權時效完成，又公訴意旨認此
    部分若成立犯罪，應與被告甲○○前開所犯分論併罰，爰依刑
    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規定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2條第2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施怡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錢毓華
　　　　　　　　　　　　　　　　　　法　官　張雅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盧姝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附圖：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紙。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仁虔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
被      告  樹橋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欣龍

代  理  人  林石猛律師
            林楷律師
被      告  陳坤山


            黃廷任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1076號、111年度偵字第138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三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樹橋企業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甲○○被訴竊佔部分免訴。
　　事　實
甲○○為屏東縣○○鄉○○段000地號旁未登錄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之占有人（所涉竊佔部分，由本院另為免訴諭知如後），乙○○、丙○○為樹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樹橋公司）之受僱人，梁善文（已歿，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則為樹橋公司於民國110年間之代表人，且樹橋公司、乙○○、丙○○、梁善文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甲○○因其所居住坐落在本案土地之門牌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房屋（下稱本案房屋）鄰近東港溪，為填高堤防以防淹水，遂透過不知情之友人戊○○輾轉與梁善文接洽，因而知悉梁善文係以廢棄物作為堤防工程材料，詎其明知自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竟基於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與梁善文談妥以一般事業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提供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物。梁善文即基於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指示乙○○駕駛挖土機將樹橋公司原放置在屏東縣○○鄉○○路000○0號廠區（下稱鹽埔廠區）內，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裝載至丙○○所駕駛營業貨運曳引車，再由丙○○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而乙○○、丙○○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清除、處理廢棄物，仍基於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依梁善文前揭指示，先後於110年3月10日某時、同年月11日某時由乙○○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將前開廢棄物裝載至丙○○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號營業半拖車（下合稱甲車），再由丙○○駕駛甲車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與其等間具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犯意聯絡之身分不詳成年人在本案土地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將上開廢棄物堆置、掩埋在本案土地，以此方式非法清理廢棄物。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梁善文於警詢中之證述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死亡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款明定。經查，證人梁善文前於警詢時證稱與本案待證事實相關之內容，惟其業於本院審理前即110年11月3日死亡，此無法直接審理之原因已無可回復，故無從再取得其相同內容之證言。且查證人梁善文於110年9月22日及同年月23日警詢之證述，均採一問一答方式，內容並無斷章取義或無故增刪之處，且為證人梁善文確認無訛後簽名，佐以證人梁善文為上開陳述時，距離本案案發時間較近，除記憶較為清晰之外，亦無充裕時間權衡其證述之利害得失，復較無受他人干預之可能，是以證人梁善文接受警詢時之客觀外部狀況觀察，應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證述內容為證明被告甲○○、乙○○、丙○○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前揭規定，應認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除上述外，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甲○○、乙○○、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或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或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當事人及辯護人均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就此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視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乙○○、丙○○均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被告甲○○辯稱：因為我居住在本案土地上，每年下雨的時候都會淹水，所以本案案發當時我透過友人戊○○介紹找到梁善文來填土，梁善文有給我名片說他是合法的填土廠商。我也不知道梁善文何時動工，施作過程我也沒有去看，因為當時我姊姊鍾李廷嬌過世，所以我到姊姊家中幫忙，只有晚上回來睡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院卷二第227頁）；被告乙○○辯稱：我是依老闆梁善文指示，開挖土機將廢棄物裝到車上，再交給被告丙○○，梁善文跟我說這沒有違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辯稱：我是被告樹橋公司的員工，負責駕駛貨運曳引車，本案是老闆梁善文說要挖土方載去回填，我不知道那是廢棄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0頁，本院卷二第237頁）。經查：
㈠、被告甲○○為本案土地之占有人，被告乙○○、丙○○為樹橋公司之受僱人，被告梁善文則為樹橋公司於110年間之代表人，且樹橋公司、乙○○、丙○○、梁善文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等節，為被告甲○○、乙○○、丙○○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本院卷二第229頁），亦經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他字465卷二第213頁），且有被告樹橋公司歷史登記資料、109年公司登記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75至278頁）、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4日屏潮地二字第11130570500號函（見偵字11076卷第313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5月1日屏環廢字第11331993800號函暨檢附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見本院卷一第309至319頁）存卷可稽。又鹽埔廠區內堆置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廢棄物，經梁善文指示，先由被告乙○○先後於110年3月10日某時、同年月11日某時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將前開廢棄物裝載至被告丙○○所駕駛甲車，再由被告丙○○駕駛甲車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將上開廢棄物堆置、掩埋在本案土地等情，亦經被告丙○○供承不諱（見警卷第365頁，本院卷一第80頁），且為被告乙○○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79至80頁），核與證人即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駐警丁○○於本院審理中具結所證（見本院卷二第23至24、35頁）大致相符，復有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他字829卷第141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測量圖（見警卷第87頁）、鹽埔廠區110年2月3日、同年月26日、同年3月4日之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13至229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1月6日勘驗筆錄暨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41至267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3月4日廢棄物稽查紀錄、照片、職務報告（見偵字11076卷第183至191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111年7月8日水七管字第11102106680號函暨檢附110年3月11日查獲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97至305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偵辦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現場監視器影像擷圖（見偵字11076卷第423至424、435至437、449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103至109頁）在卷可佐，復有扣案灰色挖土機1臺可證，是上開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被告乙○○自鹽埔廠區操作挖土機裝載至甲車，再由被告丙○○駕駛甲車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堆置、掩埋之物，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應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之：
 1、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㈠、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㈡、事業廢棄物：1、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2、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2、鹽埔廠區內大量露天堆置之廢棄物均是從地底下挖出，研判已掩埋甚久並含有腐植土之「廢塑膠類混合物」，並未包含營建工程附帶產生之其他種類事業廢棄物，又該「廢塑膠類混合物」嚴重髒污並夾雜大量地底挖出之黑灰色腐植土等節，參之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2月3日職務報告（見偵字11076卷第207至211頁）即明，又本案土地經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年1月3日至現場稽查，以挖土機開挖，開挖點有廢塑膠混合物、廢布、廢輪胎、消防水管等情，則有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1月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開挖點位置空照圖、現場照片（見他字829卷第149至217頁）存卷可參，是被告乙○○自鹽埔廠區操作挖土機裝載至甲車，再由被告丙○○駕駛甲車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交由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堆置、掩埋之物，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要屬無疑。
 3、又廢棄物清理法所謂之「清除」，係指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另所謂「處理」，就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則分別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3款規定：「㈠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變更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中和、減量、減積、去毒、無害化或安定之行為。㈡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安定掩埋、衛生掩埋、封閉掩埋或海洋棄置之行為。㈢再利用：指將一般廢棄物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㈣能源回收：指一般廢棄物具有生質能、直接利用或經處理產生能源特性，供進行再生能源利用之行為」、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與設施標準第2條第3款規定：「㈠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㈢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等規定，指行為人就廢棄物為前開規定所例示之中間處理、最終處置、再利用、能源回收等行為。經查，被告乙○○、丙○○依梁善文指示，由被告乙○○在本案土地上操作挖土機裝載前揭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被告丙○○所駕駛甲車後，再由被告丙○○將之載運至本案土地傾倒，核屬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清除」行為。另身分不詳之人在現場操作扣案灰色挖土機掩埋上開廢棄物，揆諸上開說明，則屬對廢棄物所為之最終處置，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處理」行為。是以，被告乙○○、丙○○與梁善文本應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上開廢棄物，然其等與被告樹橋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即逕為前開清除、處理行為，自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客觀要件。
㈢、被告乙○○、丙○○主觀上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
 1、被告乙○○於警詢時供承：我在鹽埔廠區內操作挖土機的地方之所以有大量廢棄物，就我所知是從臺中清運過來的，裡面有廢塑膠、廢木板、磚塊，混凝土塊等，梁善文指示我要將這些垃圾集中處理等語（見他字465卷一第209至210頁），被告丙○○則於警詢時供承：警方於110年3月11日在本案土地上拍攝的蒐證照片，該處堆置的土與含有廢塑膠袋的垃圾，都是我從鹽埔廠區載運來的等語（見偵字11076卷第393頁），此有110年3月11日現場蒐證照片（見警卷第153至161頁）存卷可佐，足認被告乙○○、丙○○均知悉其等依梁善文指示自鹽埔廠區載運至本案土地之內容均係廢棄物。又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有問梁善文關於被告樹橋公司的業務內容是否有違法，梁善文跟我說沒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稱：我沒有問過梁善文有沒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7頁），可知被告乙○○、丙○○對於被告樹橋公司是否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從未實際查證，衡以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發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條件甚嚴，取得非易，且合法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業者均登記在案，僅需向地方主管機關查詢，即可輕易獲悉有無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許可文件之資訊，然被告乙○○、丙○○均未為之，顯非合理，是倘非被告乙○○、丙○○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實無不予查證即甘冒違法風險，逕依梁善文指示行事之可能。
 2、被告丙○○雖於本院審理時改稱其僅是依梁善文指示載運土方至本案土地傾倒，主觀上對於其所載運內容為廢棄物並不知情等語，然觀諸鹽埔廠區110年2月3日、同年月26日、同年3月4日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213至231頁），可見該處地面上堆置大量帶有砂石之廢塑膠混合物，幾無土石，客觀上顯無誤認為土方之可能，遑論被告丙○○更於偵訊時供稱：我於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從鹽埔廠區載的東西就如環保局110年2月3日、同年月6日、同年3月4日拍攝的廢棄物照片，塑膠類的廢棄物都有等語（見偵字11076卷第468頁），更彰被告丙○○主觀上對於其駕駛甲車所載運之物並非土方，而係含有廢塑膠混合物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乙節，知之甚詳，是其此部分辯解顯為事後卸責之詞，要難憑信。
 3、是以，被告乙○○、丙○○主觀上具有與梁善文共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已甚明灼。
㈣、被告甲○○有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客觀行為，且具主觀犯意：
 1、證人即被告甲○○友人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被告甲○○跟我說本案房屋前面的地容易淹水，希望找人來填土，所以我去找領有環保相關執照的己○○，己○○再去介紹梁善文給被告甲○○，我們4人有一起去過本案土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6、48至51頁），證人己○○亦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當時戊○○問我有沒有認識合法的填土廠商，所以我才介紹梁善文給戊○○，後來我有帶梁善文去本案土地與被告甲○○碰面，讓被告甲○○跟梁善文商談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至55頁），佐以被告甲○○亦於偵訊時自承：我有找梁善文來施作本案土地之填土工程，他在110年3月間動工等語（見警卷第17至18頁），可知被告甲○○確有透過戊○○輾轉與梁善文接洽本案土地之堤防工程，又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證稱：被告甲○○找我，跟我說本案土地現場都是他處理，請我出1車垃圾給他回填土地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16頁），堪認被告甲○○與梁善文接洽本案土地之堤防工程後，知悉梁善文係以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仍允以提供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物，是被告甲○○確有提供土地給梁善文非法回填、堆置廢棄物之客觀行為，且具主觀犯意無疑。
 2、觀諸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之本案房屋調查成果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19頁），可見本案房屋內家具齊全，且有晾曬衣物、毛巾之情形，實與被告甲○○於警詢時供稱：我居住在本案土地上，本案房屋則是我自住使用等語（見警卷第15至16頁）相合，可知被告甲○○實際居住在本案土地上之本案房屋內。又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們從外面要進入本案土地上堆置廢棄物的地方，會先經過一個鐵門，而堆置廢棄物的地方只有這一條聯外道路，就是民眾因務農需求所自己開設的土路，該條道路可以通到被告甲○○所居住本案房屋，我當時從那條路進去就看到廢棄物堆置在本案土地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37、40頁），此有現場照片（見他字829卷第127至129頁）可資佐證，堪信本案土地上堆置廢棄物處僅有1聯外道路，且行經該聯外道路之人肉眼可見本案土地上堆置之廢棄物，是廢棄物回填、堆置在本案土地，應為實際居住在該處之被告甲○○所知悉，其辯稱其不知悉梁善文以廢棄物回填、堆置在本案土地等詞，顯有悖於常情，並無可信。
 3、被告甲○○雖於本院審理時改稱：110年3月10日前1至2天我就待在姊姊家中沒有回本案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3至234頁），並以其胞姊鍾李廷嬌之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二第279頁）為證，固可認定被告甲○○之胞姊確於110年3月10日逝世，然被告甲○○此前從未執此為辯，其突於本院審理時始辯稱前詞，實屬可疑，非可逕信。況被告甲○○係與梁善文談妥以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梁善文始指示被告丙○○、乙○○自鹽埔廠區載運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回填、堆置等節，已據認定如前，是無論被告甲○○於110年3月10日前後有無在本案土地上見聞被告乙○○、丙○○與梁善文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經過，均無礙前開認定，是被告甲○○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信。
 4、被告甲○○之辯護人雖以證人梁善文於警詢中證述前後矛盾，且與客觀事證不符，認證人梁善文指證被告甲○○要求其以垃圾回填本案土地之證述內容不足採信等詞為辯，然：
　　證人梁善文前於110年9月22日警詢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甲○○，跟我有接觸的人是己○○，被告甲○○只有跟我說要買泥土墊高防淹水，但是沒有談成，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指示聯結車駕駛到本案土地上的人不是我等語（見警卷第7至12頁），嗣於同年月23日警詢時證稱：己○○介紹被告甲○○給我認識，被告甲○○於110年3月間找我去本案土地，說請我出1車垃圾給他回填土地，但是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在本案土地上回填廢棄物的人不是我，而是身分不詳、綽號「肉雞（瑞峰）」之人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11至219頁），固可見證人梁善文就其是否認識被告甲○○、有無在本案土地上堆置廢棄物等節，所證前後相齟，然以梁善文本身亦為涉案共犯之一，其為脫免自身刑責，本有隨偵查進度揭露證據資料多寡而更易其陳述內容之可能，是其於初次警詢筆錄全盤否認與被告甲○○接洽清理廢棄物事宜，嗣經警方提示本案證據資料後改變其證述內容，亦符常情，況證人梁善文證述被告甲○○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內容，已有前開證人丁○○之證述、被告甲○○不利於己之供述與現場照片等證據補強，堪信證人梁善文此部分所證並非虛構，是被告甲○○之辯護人此之所辯，礙難採取。
 5、其餘證據不足採為被告甲○○有利認定之理由：
⑴、證人戊○○於本院審理時結證：被告甲○○跟我說要找人幫忙填土，我就去問己○○，己○○將梁善文的聯絡方式給我時，有跟我說梁善文是填土的合法廠商，後來我帶梁善文過去給被告甲○○認識的時候也有聽到他們說梁善文是合法的廠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49頁），以及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結證：梁善文確實是合法的土資場，我是因此才將梁善文介紹給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頁），固足認定被告甲○○與梁善文接洽之動機為被告甲○○有填高堤防以防淹水之需求，然證人戊○○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聽到證人梁善文是合法的廠商後，想說他們已經認識，所以我就走了，我沒有跟梁善文討論填土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至52頁），證人己○○則證稱：我跟梁善文去找被告甲○○時，只有被告甲○○跟梁善文談，他們要填什麼地方或是要做什麼事情，因為全程都是用客家話交談，我聽不懂，所以並不知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5頁），可見證人戊○○、己○○並未實際參與被告甲○○與梁善文間商談有關本案土地之堤防施作工程內容，是證人戊○○、己○○前開證述，猶不足為被告甲○○有利之認定。
⑵、證人梁善文雖於警詢時證稱：被告甲○○找我幫他做工程，我一直拒絕他，後來也沒有接他的工程等語（見警卷第11頁），然與其事後證稱：被告甲○○有於110年3月間找我，要我出1車垃圾給他去本案土地回填等語（見他字465卷二第216頁），已有矛盾，復與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所供：梁善文確實有答應要幫我承作工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未合，益見證人梁善文初於警詢時證稱其拒絕被告甲○○委託施作工程等詞，難以採信。
 6、被告甲○○之辯護人另以梁善文曾以本案相同模式，向其他土地所有權人誆稱可合法填土，而其餘土地所有權人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等詞（見本院卷二第242頁）為辯，然其此部分所辯並無證據資料佐實，況其餘提供土地給梁善文堆置廢棄物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仍應視該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知悉梁善文非法在其土地上堆置廢棄物，以為個案判斷，而被告甲○○實際居住在本案土地上，經與梁善文談妥以一般事業廢棄物充為堤防工程材料使用後，將本案土地提供梁善文回填、堆置廢棄物等情，已據認定如前，被告甲○○涉案情節顯與辯護人所稱其餘提供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㈤、被告甲○○、乙○○、丙○○並無欠缺違法性認識之情形：
 1、刑法第16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者，得免除其刑；而究有無該條所定情形而合於得免除其刑者，係以行為人欠缺違法性之認識為前提，且其自信在客觀上有正當理由，依一般觀念，通常人不免有此誤認而信為正當，亦即其欠缺違法性認識「已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如其欠缺未達於此程度，其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則僅得減輕其刑（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6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如何判斷欠缺違法性認識是否可加以避免，即應參酌行為人之社會地位及其個人能力，在可期待行為人運用其認識能力與法律倫理價值思維之範圍內，視其是否能意識到其行為之不法，且行為人對於其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懷疑時，行為人即負有查詢義務，不可恣意判斷主張。　
 2、經查，被告甲○○、乙○○、丙○○於本案案發時均已為成年人，且分別具有二、三專畢業、小學畢業、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等節，有被告甲○○、乙○○、丙○○之戶籍資料（見本院卷一第33至37頁）存卷可考，且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在樹橋公司內擔任駕駛操作挖土機，任職約1年左右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從10年前就開始從事營業貨運曳引車駕駛工作，更早之前曾在環保工程領域的公司上班等語（見保七卷第362頁），堪認被告甲○○、乙○○、丙○○均係具有相當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之人，依其等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當能理解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逕行提供土地給他人堆置廢棄物，且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逕行清除、處理廢棄物，均有違法之虞等情。然被告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梁善文有給我名片說他是賣土方的，名片上有寫到填土工程，但名片在搬家過程中已經丟掉了，梁善文在本案土地上施作工程時我也沒去看，我也不曾向梁善文詢問關於廢棄物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院卷二第227、232至233頁，警卷第17頁），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沒有看過被告樹橋公司的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也沒有要求梁善文給我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5頁），被告丙○○則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供承：我沒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也不曾參加環保實務的講習，梁善文說鹽埔廠區內的土方要送，就請挖土機的駕駛挖土，裡面摻雜一些垃圾載到本案土地上回填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7頁，保七卷一第365頁），在在顯示被告甲○○、乙○○、丙○○單憑梁善文片面之詞即逕為前開行為，而被告甲○○、乙○○、丙○○顯然仍有循適法途徑之可能，諸如被告甲○○得在本案土地現場查核梁善文之用以施作堤防工程之內容，被告乙○○、丙○○則可查證梁善文、樹橋公司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機構許可文件，詎其等並未為之，逕實行前開行為，揆諸上開說明，被告甲○○、乙○○、丙○○並無不可避免而欠缺違法性認識之情形。
㈥、綜合以上，被告甲○○、乙○○、丙○○所辯前詞均僅為事後脫免罪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被告乙○○、丙○○所為，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㈡、被告乙○○、丙○○為被告樹橋公司之受僱人，梁善文則為被告樹橋公司之代表人，而梁善文以被告樹橋公司代表人身分，指示被告乙○○、丙○○實行事實欄所載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工作內容，被告乙○○、丙○○遂依梁善文指示實行事實欄所載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均屬因執行業務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故對被告樹橋公司亦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所規定之罰金刑。
㈢、「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而以實質一罪評價。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多次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複數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6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乙○○、丙○○就事實欄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行為主體均相同，復係基於梁善文指示所為，且其等於110年3月10日、同年月11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時間間隔僅有1日，更以相同手法非法清理廢棄物。綜上各情，堪認被告乙○○、丙○○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具有反覆實施性質，揆諸上開說明，縱被告乙○○、丙○○在客觀上有多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舉措，仍應評價認係包括一罪之集合犯，而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乙○○、丙○○與梁善文、操作灰色挖土機之身分不詳之人就前開所犯，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均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甲○○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月、3月確定，嗣經本院以106年度聲字第926號裁定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經於106年10月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在卷可稽，是被告甲○○於106年10月5日易科罰金視為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審酌被告甲○○本案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與公訴意旨所指前揭構成累犯之案件，二者罪質相異，難認有內在關聯性，尚難遽論被告甲○○就本案所犯具有特別惡性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若予加重其刑，實有罪刑不相當之虞，爰不予加重其刑。
㈥、爰以各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乙○○、丙○○本案所犯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均造成危害，所為非屬可取；且被告甲○○、乙○○、丙○○始終未可正視所犯，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甲○○前有竊盜、公共危險等案件前科，被告丙○○前有詐欺之案件前科，被告乙○○則前無前科紀錄等節，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一第19至29頁）為參，可見被告甲○○、丙○○素行非佳，被告乙○○則素行良好；並審酌本案土地業經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完成綠美化植栽工程，並鋪設柏油路面，然原所堆置之廢棄物尚未完全清理，經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承辦人員聯繫被告樹橋公司補提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然未獲回應等節，有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12月29日屏環廢字第11236297500號函（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0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1月17日公務電話紀錄（見本院卷一第267頁）為參，可見被告甲○○、乙○○、丙○○本案犯行所造成環境損害並未完全修復，無從為其等有利之量刑認定；另酌以被告甲○○提供本案土地給梁善文堆置廢棄物，乃梁善文遂行其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所不可或缺，相較被告乙○○、丙○○僅係梁善文指示清除、處理廢棄物，被告甲○○之犯罪情節更為重大，兼衡酌被告甲○○自陳其上尉退伍，目前以經銷農作物為業，無需其扶養之親屬等語，被告乙○○自述其小學畢業，現無工作收入等語，被告丙○○陳明其國中畢業，從事運輸業，且育有3名未成年子女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二第240頁），分別對被告甲○○、乙○○、丙○○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對被告樹橋公司科處如主文所示之罰金刑。
㈦、被告乙○○、丙○○於本案偵審過程中始終諉辭卸責，尚難認其等主觀上已有深切悔悟之心，本院認有令被告乙○○、丙○○實際接受刑罰執行，以達刑法預防、教化目的之必要，故本院對其等宣告之刑，非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不予宣告緩刑，附此說明。　　　
三、沒收部分
㈠、證人梁善文雖於警詢時證稱：我出垃圾給被告甲○○回填本案土地，他1車收我新臺幣（下同）4,000元等語（見警卷第216頁），然觀被告樹橋公司之屏東縣農會帳戶於110年3月1日起至同年月31日間並無相對應金流支出等節，參之被告樹橋公司之屏東縣農會存摺照片（見他字465卷二第265至269頁）即明，自難認被告甲○○確有收受梁善文所交付之4,000元。另依卷內證據資料，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甲○○、乙○○、丙○○有獲取任何犯罪所得，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
㈡、公訴意旨固聲請沒收扣案灰色挖土機1臺等語，然查警方於110年3月10日在本案土地上查扣灰色挖土機1臺乙節，有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九如查扣機具保管場機具設施進場資料卡（見警卷第101頁）、灰色挖土機外觀照片（見警卷第79至83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卷第107頁）為參，固可認定，惟本院考量挖土機之價值不菲，復無證據顯示為專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是此被告丙○○、乙○○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認以不宣告沒收為宜，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其餘扣案物，則無證據證明與被告甲○○、樹橋公司、乙○○、丙○○本案犯行具有關聯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乙、免訴部分（即被告甲○○被訴竊佔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自110年3月間前至108年間某時起，占用本案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共809.68平方公尺，嗣於110年3月11日9時許為警查獲始悉上情，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等語。
二、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定有明文。又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於修正後刑法施行後，本應適用同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惟因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另定有：「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顯為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先予敘明。查被告行為後（被告至遲於87年間已占有公訴意旨所指本案土地遭占用之範圍，詳後述），刑法第80條、第83條追訴權時效期間及時效停止規定，亦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自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而刑法第320條第2項法定刑有期徒刑部分，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修正前刑法第80條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一、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20年。二、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者，10年。三、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者，5年。四、1年未滿有期徒刑者，3年。五、拘役或罰金者，1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修正後刑法第80條則規定：「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30年。二、犯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20年。三、犯最重本刑為1年以上3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10年。四、犯最重本刑為1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者，5年。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即修正後刑法第80條追訴權時效期間較長，並未較有利於被告甲○○，故本案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追訴權時效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10年。
三、又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占用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種占有繼續之狀態，如在時間上並無中斷，或空間上無擴大範圍，其追訴權時效亦不應重新起算。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甲○○於警詢、偵查時之供述，證人梁善文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丁○○、戊○○、己○○、乙○○、丙○○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臺灣糖業公司屏東區處屏東資產課106年地租繳款通知單、現場照片、屏東潮州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照圖、現場位置圖、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12月13日勘驗筆錄暨照片、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警員偵查報告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甲○○固坦言占用本案土地，惟堅決否認有何竊佔之犯行，辯稱：我父親從70幾年的時候就開始在本案土地上耕作，後來他80幾年間過世後，就換我一直在該處耕種到現在，本案房屋也是我父親當時蓋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9頁，本院卷二第232頁）。經查：
㈠、本案土地非被告甲○○所有，且其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為被告甲○○占有使用等節，為被告甲○○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230頁），核與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35頁）大抵相符，復有屏東潮州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見他字829卷第141頁）、屏東縣政府潮州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4日函（見偵字11076卷第313頁）存卷可查，是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案土地上的工寮就是本案房屋，也是我向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申請補償金的範圍，平常都是我在使用，本案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用來種植檳榔與香蕉。本案房屋是我父親蓋的，十幾年前台灣糖業公司（下稱台糖公司）說本案房屋在他們的土地上，我就有向台糖公司承租並繳納租金，大約承租了10幾年，租金也繳了10幾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0至231頁），有台糖公司106年地租繳款通知書（見偵字11076卷第329頁）存卷可佐，可知被告甲○○上開所供，並非虛構。另本案房屋經被告甲○○於92年1月6日申請編釘門牌，嗣於本案案發後將之拆除，返還本案土地給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等節，有屏東○○○○○○○○112年7月31日屏潮字第11230236700號函暨檢附編釘門牌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35至137頁）、本案房屋拆除後現場照片（見偵字11076卷第481至483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113年1月11日水七產字第11350001660號函暨檢附建築改良物調查估價表及調查成果照片、農林作物調查估價表及調查成果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07、211至227、229至237頁）可稽，堪信被告甲○○至遲於92年1月6日即已實際使用本案房屋而占有本案土地，並於本案案發後，拆除本案房屋而未再占有本案土地。
㈢、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案房屋位在本案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的北方；我從87年10月6日開始擔任巡查員，從87年到110年間我有巡過本案土地，依照本案土地98年間的航照圖可以看出土地上有種植高莖作物，從98年到110年3月間我們不定時到本案土地巡邏，並沒有發現異狀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38頁），可見證人丁○○於本案遭查獲之110年3月11日前，屢次巡查均未見本案土地有何異狀，且卷內亦無證據顯示被告甲○○有拋棄占有本案土地後再重行占有之情形，足認被告甲○○自92年1月6日起至被告甲○○於本案案發後拆除本案房屋、將本案土地返還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之日止，均持續占有本案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
㈣、本案經警方於110年3月11日查獲後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嗣由檢察官於110年11月15日起實施偵查後，於112年2月14日提起公訴，再於112年3月15日繫屬本院等情，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暨其上收文戳章（見偵字11076卷第3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3月13日屏檢錦厚110偵11076、111偵13898字第1129010014號函暨其上收文戳章（見本院卷一第3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一第23頁）存卷可考，然揆諸前開說明，被告甲○○占有公訴意旨所指本案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區域之犯行，至遲應自92年1月6日起算10年之追訴權時效，約於102年1月5日時效屆滿，惟偵查機關並未於上開期間對被告占用本案土地之犯行有追訴之行為，則本案被告竊佔犯行應已於102年1月5日追訴權時效完成，又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應與被告甲○○前開所犯分論併罰，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規定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2條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施怡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錢毓華
　　　　　　　　　　　　　　　　　　法　官　張雅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盧姝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附圖：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紙。



